
2024 级本科专业应用型

人才培养方案

（城市设计学院分册）

二○二四年九月



目 录

一、2024级工程造价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1

二、2024级城乡规划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34

三、2024级视觉传达设计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68

四、2024级工艺美术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98

五、2024级数字媒体艺术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127

六、2024级环境设计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157

七、桂林学院通识教育选修课设置一览表（2024年版）··································187



2024级工程造价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顾康杰 审订人：贺雷

一、专业简介

我院工程造价专业筹建于 2021年，专业秉承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的 OBE教学理念，

与企业共同开发课程，开展协同育人教学，并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优势，结合案例式、

项目式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培养服务地方的工程造价应用型人才。该专业师资力量雄厚，高级职称

占比 66%，拥有硕士学位占比 70%，“双师型”教师占比 50%，外聘教师占比 20%，企行业专家占

比 30%；拥有 BIM应用实训中心等多间实训室。在校期间学生可获得工程造价专业技能训练及“1+X”

专业技能证书，培养具备较高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工程造价能力、毕业后能够在工程建设领域从事工

程决策分析与经济评价、工程建设全过程造价管理与咨询等方面工作。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桂林，面向广西地区及粤港澳大湾区，旨在适应地区特色建筑开发与保护以及绿色

乡村振兴建设发展的需求。以就业为导向，以应用型教育和“造价师”为核心，融入生态绿色建筑、

AI智能化造价技术等行业前沿技术，学生将掌握现代工程造价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具备从事

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和全面造价管理的能力，能够在建设工程领域从事工程造价及工程咨询等工作。

通过系统的造价工程师基本训练，培养能够在工程造价专业相关领域及单位从事工程造价有关工作，

并具有“至善”品格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后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素养要求：具备健康的身心素质、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拥有家国

情怀和国际视野，展现创新创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知识要求：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系统掌握工程造价的基础理论及先进的计价理念和创新设

计思维，拥有成熟的 BIM工程建模思维及多专业协同能力。

3.能力要求：掌握工程造价领域的专业技能，并能运用于实践工程领域，具备独立完成项目决

策及经济分析的能力，具备未来智能化 AI技术和新工科多学科融合的造价专业技能，达到国家二级

注册造价工程师或以上执业水平。

4.就业要求：能够在工程造价相关的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造价咨询机构、工程招投标咨询机

构、各类设计和施工企业及绿色生态智慧工地，从事工程项目前期的项目估算、概算工作；在项目

中期负责预决算及清单文件编制、招投标过程及项目管理；在项目后期进行建设项目审计、工程结

算及审核，控制项目全过程生命周期的造价的相应能力。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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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能够将大学数学、专业知识等用于工
程造价管理实践中并解决基本问题。

1.1：学习数学、力学、材料等基础科学知识，提高逻辑思维、发散思维等能力，
并能利用其辅助理解与表述工程造价的表象问题。

1.2：具有土木工程构造、施工等理论知识，理解工程模型并具备建立工程模型
的能力。

1.3：具有较强的工程经济、造价管理专业知识，具备对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管
理的模拟及推演能力。

1.4：具备计量与计价、成本控制的理论知识，并能解决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的
复杂问题。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造价
专业理论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土木工程造
价管理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1：能够运用施工技术、定额原理等专业基础知识识别和判断工程造价中定额
分项的关键环节。

2.2：能运用定额基础知识及工程计量规则正确计算工程量。

2.3：能根据国家标准、相关规范及专业知识，利用定额计价或者清单计价等多
种方法来确定工程造价。

2.4：能运用造价专业知识，对工程造价案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
编制具体工程的各阶段造价文件，并
能够体现出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
能综合考虑政策、法规、安全、健康
以及环境保护等因素。

3.1：掌握工程建设及造价管理的全过程控制原理，了解影响工程造价的各种因
素。

3.2：能够根据不同阶段的造价管理要求，编制各阶段造价文件。

3.3：在编制各类造价文件中能考虑安全、健康、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的
影响。

3.4：运用 BIM技术具备全面和全过程的造价控制能力，具备创新意识和与时
俱进精神。

毕业要求 4：研究
能够基于工程造价知识，针对定额编
制以及成本控制，采用合理的方法对
复杂的工程造价问题进行研究，包括
现场调研、整理与分析数据，并运用
统计的方法得到科学合理的结论。

4.1：能够基于专业基础知识，采用科学测定手段，收集整理工料机有效基础数
据，统计分析确定平均先进的定额基础数据，并通过比例法、类比法等编制定
额。

4.2：分析工程成本的组成，预测工程成本，制定成本控制计划，执行计划并收
集人材机等实际费用数据，对比分析并优化成本控制方法。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熟练掌握与造价专业相关的主
要工具，用于实际工程造价问题的解
决。

5.1：掌握办公软件及工程造价专业常用的仪器、绘图软件等工具的使用原理与
方法，理解其在工程造价应用方面的局限性。

5.2：能根据不同的施工阶段选择合适的计价方法，使用计价软件进行不同阶段
的工程造价计算。

5.3：能够根据具体施工过程或工序开发或选用特定的现代工具或软件，并分析
其应用的局限性。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工程造价相关背景知识进
行合理分析，评价工程造价实践和复
杂工程造价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经
济、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
承担的责任。

6.1：了解工程造价相关的规范、法律、政策，理解地域经济、文化对工程造价
的影响。

6.2：能分析和评价工程造价实践对社会、经济、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

毕业要求 7：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的造
价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7.1：了解建设工程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7.2：探索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工程建设及工程造价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
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
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
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8.1：能够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科学和人文素养，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

8.2：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懂法守法。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
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9.1：拥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和体魄。

9.2：能够理解团队合作的意义，能与团队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事。

9.3：能够在团队中根据角色要求发挥应起的作用，工作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毕业要求 10：沟通
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
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
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
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
通和交流。

10.1：能够通过语言或书面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工程造价问题与业界同行
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10.2：能运用英语对工程专业及其相关领域的国际状况有基本的了解，能够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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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
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
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1.1：使用合适的管理方法进行成本计划和预算，组织人力和资源，以应对危
机与突发事件。

11.2：具备发现质量标准、程序和预算的变化，具备调整的能力。

11.3：具备参与管理、协调工作的能力，确保工作进度和投资成本，以及参与
评估项目，提出改进建议。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
不断学习和适应社会发展和专业技
术更新的能力。

12.1：对于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12.2：能够采取适合的方式通过学习发展自身能力，获得自主和终身学习的的
成效，并能够适应社会和建筑行业工程技术发展的需求。

12.3：接受继续教育，提高执业水平。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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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
工
程
造
价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与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关
系
矩
阵

素
养
目
标

知
识
目
标

能
力
目
标

就
业
目
标

工
程
知
识

具
有
土
木
工
程
构
造
、
施
工
等
理
论
知
识
，
理
解
工
程
模
型
并
具
备
建
立
工
程
模
型
的
能
力
。

√
√

具
有
较
强
的
工
程
经
济
、
造
价
管
理
专
业
知
识
，
具
备
对
建
设
项
目
全
过
程
造
价
管
理
的
模
拟
推
演
能
力
。

√
√

具
备
计
量
与
计
价
、
成
本
控
制
的
理
论
知
识
，
并
能
解
决
工
程
造
价
确
定
与
控
制
的
复
杂
问
题
。

√
√

问
题
分
析

能
够
运
用
施
工
技
术
、
定
额
原
理
等
专
业
基
础
知
识
识
别
和
判
断
工
程
造
价
中
定
额
分
项
的
关
键
环
节
。

√
√

能
运
用
定
额
基
础
知
识
及
工
程
计
量
规
则
正
确
计
算
工
程
量
。

√
√

能
根
据
国
家
相
关
规
范
及
专
业
知
识
，
利
用
定
额
计
价
或
者
清
单
计
价
等
多
种
方
法
来
确
定
工
程
造
价
。

√
√

设
计
/开

发
解
决

方
案

掌
握
工
程
建
设
及
造
价
管
理
的
全
过
程
控
制
原
理
，
了
解
影
响
工
程
造
价
的
各
种
因
素
。

√
√

能
够
根
据
不
同
阶
段
的
造
价
管
理
要
求
，
编
制
各
阶
段
造
价
文
件
。

√
√

运
用

B
IM

技
术
具
备
全
面
和
全
过
程
的
造
价
控
制
能
力
，
具
备
创
新
意
识
和
与
时
俱
进
精
神
。

√
√

研
究

能
够
基
于
专
业
基
础
知
识
，
采
用
科
学
测
定
手
段
，
收
集
整
理
工
料
机
有
效
基
础
数
据

√
√

分
析
工
程
成
本
的
组
成
，
预
测
工
程
成
本
，
制
定
成
本
控
制
计
划
，
执
行
计
划
并
收
集
人
材
机
等
实
际
费
用
数
据

，
对
比

分
析
并
优
化
成
本
控
制
方
法
。

√
√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掌
握
办
公
软
件
及
工
程
造
价
专
业
常
用
的
仪
器
、
绘
图
软
件
等
工
具
的
使
用
原
理
与
方
法
，
理
解
其
在
工
程
造
价
应
用
方

面
的
局
限
性
。

√
√

能
根
据
不
同
的
施
工
阶
段
选
择
合
适
的
计
价
方
法
，
使
用
计
价
软
件
进
行
不
同
阶
段
的
工
程
造
价
计
算
。

√
√

能
够
根
据
具
体
施
工
过
程
或
工
序
开
发
或
选
用
特
定
的
现
代
工
具
或
软
件
，
并
分
析
其
应
用
的
局
限
性
。

√
√

工
程
与
社
会

了
解
工
程
造
价
相
关
的
规
范
、
法
律
、
政
策
，
理
解
地
域
经
济
、
文
化
对
工
程
造
价
的
影
响
。

√
√

能
分
析
和
评
价
工
程
造
价
实
践
对
社
会
、
经
济
、
法
律
以
及
文
化
的
影
响
。

√
√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了
解
建
设
工
程
中
环
境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等
方
面
的
方
针
、
政
策
、
法
律
、
法
规
对
工
程
造
价
的
影
响
。

√

探
索
可
持
续
发
展
理
念
下
工
程
建
设
及
工
程
造
价
对
环
境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影
响
。

√

职
业
规
范

能
够
不
断
地
提
高
自
身
的
科
学
和
人
文
素
养
，
具
备
正
确
的
世
界
观
、
人
生
观
和
价
值
观
。

√
√

具
备
高
度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
良
好
的
职
业
道
德
修
养
，
懂
法
守
法
。

√
√

个
人
和
团
队

拥
有
健
康
的
心
理
素
质
和
体
魄
。

√
√

能
够
理
解
团
队
合
作
的
意
义
，
能
与
团
队
成
员
有
效
沟
通
，
合
作
共
事
。

√
√

能
够
在
团
队
中
根
据
角
色
要
求
发
挥
应
起
的
作
用
，
工
作
能
力
得
到
充
分
体
现
。

√
√

沟
通

能
够
通
过
语
言
或
书
面
方
式
表
达
自
己
的
想
法
，
就
工
程
造
价
问
题
与
业
界
同
行
及
社
会
公
众
进
行
有
效
沟
通
和
交
流
。

√
√

能
运
用
英
语
对
工
程
专
业
及
其
相
关
领
域
的
国
际
状
况
有
基
本
的
了
解
，
能
够
在
跨
文
化
背
景
下
进
行
沟
通
和
交
流
。

√
√

项
目
管
理

使
用
合
适
的
管
理
方
法
进
行
成
本
计
划
和
预
算
，
组
织
人
力
和
资
源
，
以
应
对
危
机
与
突
发
事
件
。

√
√

具
备
发
现
质
量
标
准
、
程
序
和
预
算
的
变
化
，
具
备
调
整
的
能
力
。

√
√

具
备
参
与
管
理
、
协
调
工
作
的
能
力
，
确
保
工
作
进
度
和
投
资
成
本
，
参
与
评
估
项
目
，
提
出
改
进
建
议
。

√
√

终
身
学
习

对
于
自
主
和
终
身
学
习
的
必
要
性
有
正
确
的
认
识
。

√
√

能
够
采
取
适
合
的
方
式
通
过
学
习
发
展
自
身
能
力
，
获
得
自
主
和
终
身
学
习
的
的
成
效
，
并
能
够
适
应
社
会
和
建
筑
行
业

工
程
技
术
发
展
的
需
求
。

√
√

毕
业
要
求

培
养
目
标

4



附
录

2 ：
工
程
造
价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工
程
知
识

问
题
分
析

设
计

/开
发
解
决

方
案

研
究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工
程
与

社
会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职
业

规
范

个
人
和
团
队

沟
通

项
目
管
理

终
身
学
习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5.
1

5.
2

5.
3

6.
1

6.
2

7.
1

7.
2

8.
1

8.
2

9.
1

9.
2

9.
3

10
. 1

10
. 2

11
. 1

11
.

2
11

. 3
12

. 1
12

. 2
12

.
3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M

M
L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M

M
L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M

M
L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M

M
L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M

M
L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M

M
L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H
M

M
L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M

M
L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H
M

M
L

大
学
英
语

H
M

M

公
共
体
育

L
H

M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L
H

M

大
学
计
算
机

H
M

L

高
等
数
学

C（
上
）

H
M

L

高
等
数
学

C（
下
）

H
M

L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H

M
L

线
性
代
数

C
H

M
L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创

M
M

H

军
事
理
论

L
H

M

5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工
程
知
识

问
题
分
析

设
计

/开
发
解
决

方
案

研
究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工
程
与

社
会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职
业

规
范

个
人
和
团
队

沟
通

项
目
管
理

终
身
学
习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5.
1

5.
2

5.
3

6.
1

6.
2

7.
1

7.
2

8.
1

8.
2

9.
1

9.
2

9.
3

10
. 1

10
. 2

11
. 1

11
.

2
11

. 3
12

. 1
12

. 2
12

.
3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M

M
L

选 修

“
四
史
”
类

M
M

M
L

中
国
历
史
与
文
化
传
承

M
M

M
L

语
言
文
学

M
M

M
L

社
会
科
学
与
经
济
管
理

M
M

M
L

教
育
学

M
M

M
M

L
运
动
与
健
康

M
L

M
M

艺
术
体
验
与
审
美
鉴
赏

M
M

M
L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工
程
造
价
专
业
导
论

M
M

L
工
程
制
图

H
M

M
工
程
材
料

H
M

L
工
程
力
学

H
M

L
经
济
学
原
理

L
L

M
H

管
理
学
原
理

L
M

H
M

工
程
经
济
学

H
L

M
M

工
程
结
构

H
M

L
工
程
定
额
原
理

M
H

M
L

房
屋
建
筑
与
工
程
识
图

H
L

M
工
程
施
工
技
术
与
组
织

H
M

M
工
程
计
量
与
计
价

M
H

M
L

工
程
测
量

M
M

L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M
H

M
工
程
造
价
管
理

M
H

M
应
用
统
计
学

H
M

L
经
济
法

L
M

H
M

选 修

智
能
水
电
、
安
装
工
程
施
工

技
术

M
M

L

生
态
市
政
、
园
林
工
程
施
工

技
术

M
M

L

信
息
化
大
数
据
软
件
应
用

L
M

M
AI

人
工

智
能

虚
拟

设
计

与
施
工

L
M

M

建
设
项
目
全
过
程
造
价
管
理

M
M

L

6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工
程
知
识

问
题
分
析

设
计

/开
发
解
决

方
案

研
究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工
程
与

社
会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职
业

规
范

个
人
和
团
队

沟
通

项
目
管
理

终
身
学
习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5.
1

5.
2

5.
3

6.
1

6.
2

7.
1

7.
2

8.
1

8.
2

9.
1

9.
2

9.
3

10
. 1

10
. 2

11
. 1

11
.

2
11

. 3
12

. 1
12

. 2
12

.
3

绿
色
建
筑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L
M

M
建
筑
节
能
与
施
工

L
M

M
智
能
水
电
、
安
装
工
程
计
量

与
计
价

M
M

L

生
态
市
政
、
园
林
工
程
计
量

与
计
价

M
M

L

钢
筋
平
法
识
图
与
算
量

L
M

M
工

程
计

量
计

价
软

件
综

合
应
用

L
M

M

装
配

式
建

筑
施

工
技

术
与

管
理

M
M

L

工
程
造
价
案
例
分
析

M
M

L

城
市
建
设
理
念
与
工
程
应
用

L
M

M

会
计
学
原
理

M
M

M
L

组
织
行
为
学

M
M

M
L

运
筹
学

M
M

L

建
设
法
规

M
M

M
L

建
设
项
目
评
估

M
M

M
L

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经
营
管
理

M
M

M
L

金
融
学
基
础

M
M

M
L

房
地
产
估
价

M
M

M
L

工
程
财
务
管
理

M
M

M
L

工
程
招
投
标
与
合
同
管
理

M
M

L

建
设
工
程
监
理

M
M

L

专
业
英
语

M
M

L

运
河
景
观
生
态
概
论

L
M

M

桥
梁
工
程
概
论

L
M

M

城
市
地
下
空
间
建
筑

L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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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工
程
知
识

问
题
分
析

设
计

/开
发
解
决

方
案

研
究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工
程
与

社
会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职
业

规
范

个
人
和
团
队

沟
通

项
目
管
理

终
身
学
习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5.
1

5.
2

5.
3

6.
1

6.
2

7.
1

7.
2

8.
1

8.
2

9.
1

9.
2

9.
3

10
. 1

10
. 2

11
. 1

11
.

2
11

. 3
12

. 1
12

. 2
12

.
3

建
设
项
目
审
计

M
L

M

工
程
质
量
与
安
全
管
理

L
M

M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BI
M

建
筑

工
程

算
量

技
术

应
用

H
M

M

智
能
水
电
、
安
装
工
程
综
合

课
程
设
计

M
M

M
H

L

生
态
市
政
、
园
林
工
程
综
合

课
程
设
计

M
M

M
H

L

造
价

文
件

编
制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M
M

H
L

选 修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M
M

H
L

造
价
竞
赛
实
务

M
M

H
L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L
H

M
社
会
实
践

H
L

M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M
M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M
M

H
项
目
综
合
训
练

1（
房
屋
建

筑
与
工
程
识
图
课
程
设
计
）

H
L

M

项
目
综
合
训
练

2（
钢
筋
算

量
课
程
设
计
）

L
H

M

项
目
综
合
训
练

3（
建
筑
工

程
算
量
课
程
设
计
）

M
H

M
L

专
业
见
习

H
L

M
BI
M

建
筑

工
程

算
量

技
术

应
用
课
程
设
计

H
M

M

建
筑

工
程

清
单

计
价

课
程

设
计

M
H

M
L

工
程
招
投
标
文
件
编
制
设
计

H
M

L
毕
业
设
计

M
H

M
L

专
业
实
习

L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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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二）主干课程

工程材料、工程制图、工程力学、工程测量、经济学原理、经济法、管理学原理、运筹学、房

屋建筑与工程识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经济学、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工程定额原理、工程计量

与计价、工程造价管理、BIM建筑工程算量技术应用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7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3 59 31.18% 34.71% 28
选修 6 3.53%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21 40 12.35%
42.94%

9
专业核心 必修 19 11.18% 8
专业选修 选修 33 33 19.41% 16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8 12 5.29% 7.64% 5
选修 4 2.35% 1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26 —— 15.29% —— 12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7 —— 74.71% —— 62
选修小计 43 —— 25.29% —— 23
合计 170 —— 100% —— 85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62.1 —— 36.18% ——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52 108 68 12 —— —— 2周 17 440 25.9
二 141 81 170 17 —— —— 2周 17 409 24.1
三 175 115 153 17 —— —— 2周 17 460 27.1
四 175 98 144 34 —— —— 6周 17 451 26.5
五 35 —— 204 51 —— 100 4周 17 390 22.9
六 35 —— 221 34 51 42 4周 17 383 22.5
七 18 —— 102 17 —— 75 8周 17 212 12.5
八 18 —— —— —— —— —— 18周 17 18 1.1
合计 849 402 1062 182 51 217 46周 136 2763 20.3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项目综合训练（1、2、3）的目的与要求

该课程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其教学目的为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

过一套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建设项目为依据，采取项目式教学的方式使学生讲原有专业基础理论

课程中的知识点通过实践的方式，更好的了解建筑工程中主要建筑物的建筑构造做法、结构形式及

9



钢筋平法原理、对应项目中各构件分部分项及单价措施工程量计算原理，让学生对建设工程项目的

图纸识读和计量与实际工程真实发生有一个感性认知。

（二）项目综合训练（1、2、3）的内容与方式

通过三个学期的综合训练，锻炼学生的识图读图能力、钢筋平法计算能力与土建工程工程量计

算能力。时间安排在第二、三、四学期，共 7 周。每个学生须依次完成：1.既有项目建筑图识图及

建筑构件与平立剖图纸手绘；2.既有项目结构图纸识图及平法钢筋构件算量；3.既有项目图纸构件分

部分项与单价措施项目工程量计量，另外通过图像、文字记录对综合训练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写

一份 2500字左右的总结报告，进行总结。

（三）项目综合训练（1、2、3）的考核办法

1．项目综合训练（1、2、3）教学考核成绩均采用考查方式。分数采用百分制或五级记分制（五

级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二者相互对应为：优秀（100-90分）、良好（89-80分）、

中等（79-70分）、及格（69-60分）、不及格（59分以下）。学生按照《项目综合训练（1、2、3）

教学大纲》完成各类教学任务，经考核合格者，给予相应学分。

2．学生成绩评定原则上应呈正态分布，严格控制优秀成绩的比例

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一）协同育人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桂林新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程造价

2 广西北投建信建设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程造价

3 桂林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程造价

4 桂林市普兰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程造价

5 广西创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程造价

6 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桂林分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程造价

7 广西华蓝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程造价

8 桂林市工业设计院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程造价

9 中物联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桂林分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程造价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重点改革设计学院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桂林学院卓越设计人才培养与实

践基地，实行“工作室双导师负责制”，开展“工作室教学”模式。同时，聘请企业一线设计师把

企业的工作、管理模式引入课堂教学，实现学校、企业双导师教学，使学生体会在“工作中学习，

在学习中工作”的理想状态，进而开展相关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的培养等教学工作，

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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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大学与设计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政府引导、大学主导、设计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

原则，要求由大学的专任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总体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同时积极

引导设计界的设计师、设计经理等参与到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工作中来，以优化艺术设计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方式，丰富合作培养的内涵，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打通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在企业开展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五学期 4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七学期 4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八学期
第 1～14周 14周 专业实习 必修 采用双导师制进行指导

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总学时
工作室导师授

课学时
在企业

授课学时
备注

YB36100542 造价文件编制综合实践课程 必修 3 75 60 15 无

合计 3 75 60 15 无

（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大学任课教师与企业导师双向考核的方式开展，任何一方的考核

不合格视为该课程不合格，课程考核总分采用大学任课教师和企业导师各自考核分数按一定权重相

累加的方式计算。

八、国（境）外学习或实习实施计划

（略）

九、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工程造价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4：工程造价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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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工
程
造
价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11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3
3

—
—

51
51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21

高
等
数
学

C
（
下
）

3
3

—
—

51
51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8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51

线
性
代
数

C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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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创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
0
2
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3
37
.4

15
.6

11
49

74
7

40
2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9

43
.4

15
.6

12
51

84
9

40
2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3

专
业
基
础

ZB
36
10
00
03

工
程
造
价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0
11

工
程
制
图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0
21

工
程
材
料

2
2

—
—

34
34

—
—

1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0
31

工
程
力
学

4
4

—
—

68
68

—
—

2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0
41

经
济
学
原
理

2
2

—
—

34
34

—
—

2
考
试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ZB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ZB
36
10
00
61

工
程
经
济
学

3
3

—
—

51
51

—
—

3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2
61

工
程
结
构

3
3

—
—

51
51

—
—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0
81

工
程
定
额
原
理

2.
5

1.
5

1
42

25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核
心

ZB
36
10
00
91

房
屋
建
筑
与
工
程
识
图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1
11

工
程
施
工
技
术
与
组
织

3
3

—
—

51
51

—
—

3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1
21

工
程
计
量
与
计
价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1
31

工
程
测
量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1
41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1
51

工
程
造
价
管
理

2
1

1
34

17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1
61

应
用
统
计
学

2
2

—
—

34
34

—
—

6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ZB
36
10
01
71

经
济
法

2
2

—
—

34
34

—
—

6
考
试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0
35
.5

4.
5

68
3

60
3

80

选 修

A
I 智

能
生
态

造
价
技
术

ZX
36
10
03
42

智
能
水
电
、
安
装
工
程
施
工
技
术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至
少
选
修

9
学
分

ZX
36
10
03
93

生
态
市
政
、
园
林
工
程
施
工
技
术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3
94

信
息
化
大
数
据
软
件
应
用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3
95

A
I 人

工
智
能
虚
拟
设
计
与
施
工

2
1

1
34

17
17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3
96

建
设
项
目
全
过
程
造
价
管
理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4
61

绿
色
建
筑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4
91

建
筑
节
能
与
施
工
○劳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造
价

实
践
技

能
技
术

ZX
36
10
03
97

智
能
水
电
、
安
装
工
程
计
量
与
计

价
2

1
1

34
17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至
少
选
修

9
学
分

ZX
36
10
03
98

生
态
市
政
、
园
林
工
程
计
量
与
计

价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2
21

钢
筋
平
法
识
图
与
算
量

2
1

1
34

17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3
83

工
程
计
量
计
价
软
件
综
合
应
用

3
2

1
51

34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4
11

装
配
式
建
筑
施
工
技
术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4
31

工
程
造
价
案
例
分
析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2
71

城
市
建
设
理
念
与
工
程
应
用
○劳

1
1

—
—

17
17

—
—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工
程

经
济
评

价

ZX
35
00
13
11

会
计
学
原
理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至
少
选
修

8
学
分

ZX
36
10
03
31

组
织
行
为
学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ZX
36
10
03
21

运
筹
学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ZX
36
10
00
71

建
设
法
规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3
71

建
设
项
目
评
估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2
81

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经
营
管
理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ZX
36
10
04
21

金
融
学
基
础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ZX
36
10
04
71

房
地
产
估
价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ZX
36
10
04
81

工
程
财
务
管
理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造
价

基
础
专

业
技
能

ZX
36
10
01
81

工
程
招
投
标
与
合
同
管
理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至
少
选
修

7
学
分

ZX
36
10
04
51

建
设
工
程
监
理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4
4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1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6
20
04
12

运
河
景
观
规
划
概
论

1
1

—
—

17
17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2
41

桥
梁
工
程
概
论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2
31

城
市
地
下
空
间
建
筑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5
00
86
31

建
设
项
目
审
计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10
02
91

工
程
质
量
与
安
全
管
理
○劳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3
27

6
56
1

45
9

10
2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3

62
.5

10
.5

12
44

10
62

18
2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Y
B
36
10
05
11

B
IM

建
筑

工
程

算
量

技
术

应
用

○创
3

—
—

3
75

—
—

75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Y
B
36
10
03
99

智
能
水
电
、
安
装
工
程
综
合
课
程

设
计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Y
B
36
10
04
00

生
态
市
政
、
园
林
工
程
综
合
课
程

设
计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Y
B
36
10
05
43

造
价
文
件
编
制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3
—
—

3
75

—
—

75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8
—
—

8
20
0

—
—

20
0

选 修
Y
X
36
00
73
42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Y
X
36
10
00
02

造
价
竞
赛
实
务
○创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3
9

26
8

51
21
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劳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51

项
目
综
合
训
练

1（
房
屋
建
筑
与

工
程
识
图
课
程
设
计
）

1
—
—

1
2
周

—
—

2
周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52

项
目
综
合
训
练

2 （
钢
筋
算
量
课

程
设
计
）

1
—
—

1
2
周

—
—

2
周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53

项
目
综
合
训
练

3（
建
筑
工
程
算

量
课
程
设
计
）

2
—
—

2
4
周

—
—

4
周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劳

1
—
—

1
2
周

—
—

2
周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12

B
IM

建
筑

工
程

算
量

技
术

应
用

课
程
设
计

2
—
—

2
4
周

—
—

4
周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71

建
筑
工
程
清
单
计
价
课
程
设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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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SB
36
10
05
61

工
程
招
投
标
文
件
编
制
设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1
91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6
26

46
周

46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6

26
46

周
46

周

必
修

合
计

12
7

72
.9

54
.1

20
32
+4

6
周

13
50

68
2+
46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3
36

7
73
1

61
2

11
9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7
0

10
8.
9

61
.1

27
63
+

46
周

19
62

80
1+
4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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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造
价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1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11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3
3

—
—

51
51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8
.2
5

13
.6
5

4.
6

36
0

25
2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8
.2
5

13
.6
5

4.
6

36
0

25
2

10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10
00
03

工
程
造
价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7
—
—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0
11

工
程
制
图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0
21

工
程
材
料

2
2

—
—

34
34

—
—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5

4
0.
5

80
68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5

4
0.
5

80
68

12

17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劳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4
.7
5

17
.6
5

7.
1

44
0+
2

周
32
0

12
0+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4
.7
5

17
.6
5

7.
1

44
0+
2

周
32
0

12
0+
2

周

18



【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2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21

高
等
数
学

C
（
下
）

3
3

—
—

51
51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9.
25

6.
25

3
20
5

12
4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2
5

7.
25

3
22
2

14
1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10
00
31

工
程
力
学

4
4

—
—

68
68

—
—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0
41

经
济
学
原
理

2
2

—
—

34
34

—
—

考
试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ZB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10
00
91

房
屋
建
筑
与
工
程
识
图

3
2

1
51

34
17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10

1
18
7

17
0

17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11
1

20
4

18
7

17

19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劳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51

项
目

综
合

训
练

1 （
房

屋
建

筑
与

工
程
识
图
课
程
设
计
）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1
.2
5

16
.2
5

5
39
2+
2

周
29
4

98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2
5

17
.2
5

5
40
9+
2

周
31
1

98
+2

周

20



【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3）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创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3
8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2
.2
5

8.
25

4
27
3

15
8

11
5

选 修

21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2
5

9.
25

4
29
0

17
5

11
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10
00
61

工
程
经
济
学

3
3

—
—

51
51

—
—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10
01
11

工
程
施
工
技
术
与
组
织

3
3

—
—

51
51

—
—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6

10
2

10
2

选 修

—
—

ZX
35
00
13
11

会
计
学
原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10
02
21

钢
筋
平
法
识
图
与
算
量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2
31

城
市
地
下
空
间
建
筑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2
41

桥
梁
工
程
概
论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4
61

绿
色
建
筑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9
1

17
0

15
3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劳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52

项
目

综
合

训
练

2（
钢

筋
算

量
课

程
设
计
设
计
）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1
2
周

0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9
.2
5

14
.2
5

5
37
5+
2

周
26
0

11
5+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4

1
85

68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4
.2
5

18
.2
5

6
46
0+
2

周
32
8

13
2+
2

周

22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4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51

线
性
代
数

C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艺
劳
动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2
5

9.
25

4
27
3

17
5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10
02
61

工
程
结
构

3
3

—
—

51
51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0
81

工
程
定
额
原
理

2.
5

1.
5

1
42

25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10
01
21

工
程
计
量
与
计
价

3
2

1
51

34
17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8.
5

6.
5

2
14
4

11
0

34

选
修

—
—

ZX
36
10
02
71

城
市
建
设
理
念
与
工
程
应
用
○劳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10
04
11

装
配
式
建
筑
施
工
技
术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3
31

组
织
行
为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
—

ZX
36
10
04
21

金
融
学
基
础

2
2

—
—

34
34

—
—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
—

ZX
36
10
02
81

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经
营
管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5

8.
5

2
17
8

14
4

34

23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劳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53

项
目

综
合

训
练

3 （
建

筑
工

程
算

量
课
程
设
计
）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劳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
—

3
6
周

—
—

6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3

—
—

3
6
周

—
—

6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2
.7
5

13
.7
5

9
38
3+
6

周
25
1

13
2+
6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
—

68
68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8
.7
5

19
.7
5

9
45
1+
6

周
31
9

13
2+
6

周

24



【
第
五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5）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6
10
01
31

工
程
测
量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1
41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10
01
51

工
程
造
价
管
理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5

1
10
2

85
17

选 修

—
—

ZX
36
10
03
21

运
筹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10
03
42

智
能
水
电
、
安
装
工
程
施
工
技
术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3
97

智
能
水

电
、
安

装
工
程

计
量
与

计
价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3
94

信
息
化
大
数
据
软
件
应
用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2
91

工
程
质
量
与
安
全
管
理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5
00
86
31

建
设
项
目
审
计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7

2
15
3

11
9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12
3

25
5

20
4

51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10
05
11

B
IM

建
筑
工
程
算
量
技
术
应
用
○创

3
—
—

3
75

—
—

7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B
36
10
03
99

智
能
水

电
、
安

装
工
程

综
合
课

程
设
计

1
—
—

1
25

—
—

2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4

10
0

1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
—

2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4
10
0

1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劳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12

B
IM

建
筑
工
程
算
量
技
术
应
用
课

程
设
计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4
周

—
—

4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4
周

—
—

4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2
5

5.
25

7
22
0+
4

周
10
3

11
7+
4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8

2
17
0

13
6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2
5

13
.2
5

9
39
0+
4

周
23
9

15
1+
4

周

26



【
第
六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6）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6
10
01
61

应
用
统
计
学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ZB
36
10
01
71

经
济
法

2
2

—
—

34
34

—
—

考
试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4

68
68

选 修

—
—

ZX
36
10
03
93

生
态
市
政
、
园
林
工
程
施
工
技
术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10
03
98

生
态

市
政

、
园

林
工

程
计

量
与

计
价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4
31

工
程
造
价
案
例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3
83

工
程
计
量
计
价
软
件
综
合
应
用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1
81

工
程
招
投
标
与
合
同
管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3
71

建
设
项
目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4
81

工
程
财
务
管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
—

ZX
36
10
04
4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考
查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1
9

2
18
7

15
3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13
2

25
5

22
1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10
04
00

生
态

市
政

、
园

林
工

程
综

合
课

程
设
计

1
—
—

1
25

—
—

2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
—

1
25

—
—

25
选 修

—
—

Y
X
36
00
73
42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Y
X
36
10
00
02

造
价
竞
赛
实
务
○创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3
2

93
51

42

27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劳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71

建
筑
工
程
清
单
计
价
课
程
设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10
05
61

工
程
招
投
标
文
件
编
制
设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4
周

—
—

4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4
周

—
—

4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7.
25

4.
25

3
11
1+
4
周

86
25
+4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6
13

3
27
2

22
1

51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17
.2
5

6
38
3+
4

周
30
7

76
+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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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7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
—

18
1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ZX
36
10
00
71

建
设
法
规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10
03
95

A
I人

工
智
能
虚
拟
设
计
与
施
工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4
51

建
设
工
程
监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4
12

运
河
景
观
规
划
概
论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4
71

房
地
产
估
价

2
2

—
—

34
34

—
—

考
查

管
理
与
工
程
学
院

—
—

ZX
36
10
03
96

建
设
项
目
全
过
程
造
价
管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10
04
91

建
筑
节
能
与
施
工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6

1
11
9

10
2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6
1

11
9

10
2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10
05
43

造
价
文
件
编
制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3
—
—

3
75

—
—

7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3
—
—

3
75

—
—

75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3

—
—

3
75

—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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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劳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1
91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7.
25

0.
25

7
93
+8

周
18

75
+8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6

1
11
9

10
2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4
.2
5

6.
25

8
21
2+
8

周
12
0

92
+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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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

TB
39
01
01
78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8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18
18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劳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8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11
—
—

11
18

周
—
—

1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
—

11
18

周
—
—

18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2
5

1.
25

11
18
+1
8
周

18
18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1.
25

11
18
+1
8
周

18
1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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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4 ：
工
程
造
价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人
文
社
科
选
修
课

形
势
与
政
策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军
事
理
论

大
学
计
算
机

高
等
数
学

C

工
程
造
价
专

业
导
论

线
性
代
数

C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公
共
体
育

大
学
英
语

I

工
程
制
图

工
程
材
料

工
程
力
学

经
济
学
原
理

管
理
学
原
理

工
程
经
济
学

建
设
法
规

工
程
定
额
原
理

房
屋
建
筑
与
工

程
识
图

工
程
施
工
技
术
与

组
织

工
程
计
量
与
计

价

工
程
测
量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工
程
造
价
管
理

应
用
统
计
学

经
济
法

工
程
招
投
标

与
合
同
管
理

毕
业
设
计

项
目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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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工程造价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顾康杰（工程造价专业教师，工程师）

学院参与领导：

贺 雷（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副教授）

葛之刚（城市设计学院教学副院长，副教授）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欧阳命（南宁理工学院工程管理教研室主任，高级工程师，硕士）

黄华恢（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副教授）

教学行政人员：齐明涛（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杨英荣（工程造价专业 副教授）

谢静（工程造价专业 副教授）

用人单位代表：

王 婷（广西北投建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韦灵芸（广西辰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张宝文（广西大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师）

企业行业代表：

廖凌云（桂林市友诚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邓茹强（桂林建筑设计院，高级建筑师）

徐松青（广西盛丰建设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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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城乡规划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冯贵秀 审订人：贺雷

一、专业简介

城乡规划专业成立于 2022年；立足桂林，以城校结合、双向赋能为服务宗旨，融入以“学生为

中心、反向设计为原则和培养综合能力”的 OBE教育理念，充分利用线下和线上教学平台，深化产

教融合与校企合作，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做大、做强、做精本专业，培养应用、复合型城乡规

划人才。本专业拥有水平高、梯队合理的师资队伍，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 100%，高级职称占比

60%，外聘教师占比 20%，企行业专家占比 40%，并拥有城规 AI实训中心、BIM工程实训中心、模

型制作、材料与工艺、摄影、艺术创意展示中心等专业实习实训室。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毕业后

可从事城市规划设计、乡村规划与建设、政府部门规划管理、城乡规划相关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工作。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广西，服务面向华南、西南等西部地域的城市和乡村。了解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尤其

是乡村规划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掌握乡村规划与管理、国土空间规划设计、建筑与环境设计、

西部地域旅游管理、运河生态景观规划、人工智能在城乡规划中应用与管理等相关的专业知识，具

备优秀的综合素质与专业素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坚定的可持续发

展和文化传承理念等能力，能够胜任和美乡村建设、城乡规划、政府部门管理等相关的大数据应用、

运河生态规划与管理、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工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

扎实、知识宽厚、兼具设计与管理、适应新质生产力需求、具有“至善”品格的高素质创新型、应

用型人才。

根据城乡规划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发展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能够将本学科专业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的相关知识用于解决城乡规划的复杂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国土空间规划设计与管理、建筑

与环境设计与管理、西部地域旅游管理、运河生态景观规划与管理、人工智能等在城乡规划中应用

与管理等。

2.专业能力：具有能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决行业与地方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学科有关的技

术分析能力和计算机软件应用能力，拥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和外语综合能力，具备较强的交

流、沟通、组织和团队协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具备良好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3.职业素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良好道德素养，热爱祖国，对祖国和社会有高度的责任感；

具有健康的体魄、高雅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创新意识，具有良好

的人文素养、艺术素养与科学素养。

4.职业成就：能够在城市建设与管理领域从事国土空间规划设计与管理工作，能开展城乡规划、

建筑设计、城市设计、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等设计类专业工作，并能参与城市开发、房地产策划、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以及相关专业政策法规研究等方面工作。

5.职业竞争力：通过开放式、交叉式教学和实践能力培养，培养学生具有自我学习和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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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满足地方发展需求，能立足西部地域和桂北、桂中地区小城镇的城乡空间特征，较好地将专

业理论与地域实践有机结合。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能够将城乡发展相关的人文科学、工程基础、
专业知识综合理解为一个整体，用于解决城乡
复杂巨系统的发展问题；

1.1 了解逻辑学、辩证法、经济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基本知识，具备基
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和建筑结构、工程测量、生态环境保护等自然科学
知识以及计算机基础知识。

1.2掌握与城乡规划专业相关的外语基础知识，具备基本的国际交流能
力。

1.3熟悉城乡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生态和政策等相关领域
知识，熟悉建筑工程、规划技术、规划热点等方面的一般知识和理论
及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

1.4 掌握城乡规划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国土空间规划与设
计的概念、原理和方法。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能够综合运用城乡规划专业理论知识、人文社
会、工程技术学科基础知识识别、分析、解决
城乡规划实践中的复杂问题；

2.1 掌握国土空间规划的认知及分析方法，掌握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
理论及历史发展脉络，为规划分析提供借鉴。

2.2 能够在分析备选方案时考虑到不同群体所受的影响，尤其是对社
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影响，并寻求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配。

2.3 能够应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等科学的基本原理，通
过图纸、图表和文字等对城乡规划专业的复杂问题进行有效分析。

2.4 熟悉国内外文献数据库和掌握文献检索方法，具备专业领域的提
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掌握不同类型城乡规划设计的技术过程，能够
编制城镇体系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
城市设计等规划方案，并在规划环节中考虑社
会、环境、经济、文化等因素，具有创新意识。

3.1能够运用逻辑思维和系统思维，理性综合分析各种规划设计条件，
形成规划设计思路。

3.2 能够运用国土空间规划理论、知识和方法，针对复杂问题提出具
有创新思路的解决方案。

3.3 能够运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基本方法进行熟练的专业实践。

毕业要求 4：研究
具备专业研究能力，掌握城乡发展现状剖析、
推演预测规划对象发展趋势的方法，能够 基
于研究结果提出科学的规划建议；

4.1能够运用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领域的调研技术路线和方法，对收集
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4.2能够基于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学科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城乡问
题进行研究，通过综合分析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3具备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协同创新能力，能够在规划设计实践中
拓展视野，通过新的思路和方法思考城乡建设发展与管理的难题。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复杂的城乡发展问题，选择使用恰当
的技术方法、多源数据和信息技 术工具，解
决城乡规划设计与管理中的问题；

5.1 熟悉专业相关的仪器设备，掌握专业绘图类软件和设备，表达规
划设计成果。

5.2 能够基于仿真和模拟软件及专业数据分析类软件对城乡规划方案
进行评价、预测、优化，并理解其局限性。

5.3熟练使用 Python等计算机语言在大数据中获得有效信息。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具备公正处理与共识建构能力，能够综合考虑
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和影响，寻求 成本和收
益的公平分配，建构共识，解决矛盾，和谐发
展；

6.1 能够在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中理解相关国土空间规划工程背
景知识。

6.2 能够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需求，广泛听取意见，并在此基础
上达成共识，解决城乡社会矛盾，实现和谐发展。

6.3 能够从专业角度及工程实践中理解本专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毕业要求 7：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能够将城乡各系统综合理解为一个整体，了解
各系统相互依存关系，注重 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形成区域整体发展愿景；

7.1 能够运用本学科的相关专业知识，理解和评价国土空间规划设计、
实施和管理等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7.2 具有遗产保护和自然环境保护意识，具有底线意识，在编制规划
时能平衡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
城乡规划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 和行为
规范，做到责任担当、贡献国家、服务社会；

8.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发
展观。

8.2 具有职业所要求的专业素养、人文社科素养、身心素养和劳动素
养，做好职业发展 规划，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8.3深刻理解城乡规划专业的历史使命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具有较强
的社会责任感。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
具备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作为一名组织者

9.1 具备跨学科适应能力与团队合作意识，能与其他学科成员有效沟
通，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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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和协调者、负责人与其他专业人员 共同开展
工作的能力；

9.2 具有协同合作的团队精神，能够组织协调和领导团队工作，善于
技术分工和协作，共同完成目标，善于调动团队积极性，具有良好的
冲突协调能力和领导能力。

毕业要求 10：沟通
能够就复杂城乡规划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
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并具备一定的国
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
流；

10.1 具备运用写作、图表、多媒体进行交流的能力，善于通过撰写各
种调查研究报告和口头表达等方式就城乡复杂问题清晰表达思想和观
点，能够组织报告和会议进行交流。

10.2 具备英语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城乡规划专业问题用英文
报告、设计文稿和图纸等方式进行基本交流和沟通。

10.3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增强文化自信。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
在与城乡规划专业相关的多学科环境中理解、
掌握、应用项目管理思维与决策方法， 解决
实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作为管理者的能
力；

11.1 理解并掌握项目管理原理与决策咨询方法，熟悉城乡建设项目的
运行机制。

11.2 能够将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知识运用到城乡规划管理决策中。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以适应城乡
规划行业不断发展。

12.1 能及时了解城乡规划学科的最新理论、技术方法、前沿动态和国
家的政策法规，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12.2 能够主动地、终身地学习，具有理解、归纳总结和提出技术问题
的能力，能够适应行业发展、技术与社会发展以及个人发展的需要。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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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指
标
点

1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
√

说
明
：
1.
要
求
将
每
项
毕
业
要
求
分
解
成
可
教
、

可
学
、
可
评
、
可
达
成
的
指
标
点
，
建
议

2-
4
个
。

2.
在
矩
阵
中
用
“
√
”
表
示
毕
业
要
求
对
于
各
项
培
养
目
标
的
支
撑
。

毕
业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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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
城
乡
规
划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2
.1

12
.2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M
H

L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M
H

L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M
H

L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M
H

L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M
H

L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M
H

L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H
L

M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L
M

H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H

L
大
学
英
语

L
H

M
大
学
英
语
Ⅱ

L
H

M
大
学
英
语
Ⅲ

L
H

M
大
学
英
语
Ⅳ

L
H

M
公
共
体
育
Ⅰ

M
H

L
公
共
体
育
Ⅱ

M
H

L
公
共
体
育
Ⅲ

M
H

L
公
共
体
育
Ⅳ

M
H

L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M
H

L
大
学
计
算
机

H
L

M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H
L

M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M

L

军
事
理
论

H
M

L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M

L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H
M

L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H
M

L
理
工
科
技

H
M

L
体
美
劳
育

H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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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2
.1

12
.2

第
二
课
堂

H
M

L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城
乡
规
划
专
业
导
论

M
L

H
L

中
外
建
筑
史

M
H

L
中
外
城
市
建
设
与
规
划
史

M
H

L
城
市
设
计
概
论

M
H

L
建
筑
设
计
基
础

H
M

L
建
筑
设
计

H
M

M
L

L
修
建
性
详
细
规
划
设
计

H
M

L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设
计

L
H

M
城
乡
道
路
与
交
通
规
划

H
M

L
乡
村
规
划
与
设
计

H
L

M
城
乡
生
态
与
环
境
规
划

H
L

M
城
乡
规
划
原
理

L
H

M
城
乡
基
础
设
施
规
划
布
局

H
M

M
城
乡
规
划
管
理
与
法
规

M
L

H
城
市
防
灾
学

M
L

H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设
计

M
H

H
L

选 修

建
筑
美
术

M
H

L
快
速
表
现
技
法

H
L

M
建
筑
力
学

M
L

H
画
法
几
何
及
建
筑
制
图

M
L

H
乡
村
建
筑
测
量

M
H

建
筑
构
造
与
结
构
选
型

M
H

L
中
外
园
林
史

H
M

L
快
题
设
计

H
M

H
M

L
场
地
规
划
与
设
计
概
论

H
L

M
城
市
更
新
与
再
开
发

H
L

M
城
市
社
会
学

M
L

M
环
境
心
理
学

M
H

L
城
市
经
济
学

M
M

M
L

L
城
市
地
理
学

M
M

L
区
域
发
展
与
乡
村
振
兴

M
H

L
桂
北
建
筑
设
计

H
M

L
L

岭
南
园
林
与
植
物
配
置

M
H

L
L

山
水
城
镇
与
城
市
设
计

H
L

M
运
河
景
观
规
划
概
论

M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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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2
.1

12
.2

广
西
历
史
建
筑
与
街
区

M
L

H
岭

南
历

史
遗

产
数

字
化

保
护
与
管
理

L
H

M

广
西

旅
游

文
化

与
地

方
形
象
塑
造

H
M

L

民
族

工
艺

与
环

境
装

饰
艺
术

H
M

L

人
工
智
能
导
论

H
L

M
智
慧
交
通
概
论

H
M

L
数
字
化
建
筑
模
型
制
作

M
H

L
L

智
慧
城
市
基
础

H
M

L
数
字
设
计
与
智
能
建
造

H
M

L
土
地
资
源
学

H
M

L
土
地
管
理
学

H
L

M
土
地
规
划
学

M
L

H
乡
村
社
会
学
与
人
类
学

M
M

L
乡
村
生
态
旅
游
学

M
H

L
“
三
农
”
政
策
理
论
与
实

践
M

L
H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与

乡
土
营
造
学

M
M

L

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管
理

H
L

M
工
程
经
济
与
管
理

M
H

L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计
算

机
辅

助
城

市
规

划
设
计

H
L

M

A
I
大

数
据

在
城

乡
规

划
中
的
应
用
（
上
）

L
H

M

探
索
城
市
文
脉

H
M

L
L

H
M

A
I
大

数
据

在
城

乡
规

划
中
的
应
用
（
下
）

H
L

M

G
IS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应
用

L
M

H
多

媒
体

技
术

与
虚

拟
现

实
H

L
M

空
间

分
析

与
大

数
据

挖
掘

H
L

M

选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M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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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
.1

10
.2

10
.3

11
.1

11
.2

12
.1

12
.2

修
硕

士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L
M

H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H
M

L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M
H

L
社
会
实
践

M
H

L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M
H

L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M
H

L
建
筑
美
术
写
生

H
L

L
传
统
村
镇
测
绘
实
习

H
M

L
山
水
城
镇
综
合
研
习

H
M

L
城

乡
社

会
综

合
调

研
实

习
H

M
H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G
IS

实
践

H
M

H

城
乡

规
划

专
业

综
合

研
习

L
H

M

毕
业
论
文
（
或
毕
业
设
计

等
）

M
H

L
L

专
业
实
习

L
H

H

说
明
：
1.
覆
盖
所
有
必
修
课
程
、
选
修
课
程
，
按

平
台
课
程
填
写
。

2.
根
据
课
程
对
各
项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强

度
分
别
用
“
H
（
高
）
、
M
（
中
）
、
L （

低
）
”
表
示
。

支
撑
强
度
的
含
义
是
：
该
课
程
覆
盖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的
多
寡
，
H
至
少
覆
盖

80
%
，
M

至
少
覆
盖

50
%
，
L
至
少
覆
盖

30
%
。

3.
注
意
：
每
门
课
程
对
应
毕
业
要
求
应
具
有
达
成
度
，
不
是
要
求
每
个
教
学
环
节
都
必
须
对
应
所
有
毕
业
要
求
的
对
应
指
标
点
，
应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来
填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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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工学（建筑类）

（二）主干课程

中外城市建设与规划史、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城乡道路与交通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设计、

城乡生态与环境规划、城乡规划原理、城乡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地理信息系

统应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设计、乡村规划与管理。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75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46 52 26.29% 29.71% 24
选修 6 3.43% 4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6.5 44 3.71%
46.29%

4
专业核心 必修 37.5 21.43% 12
专业选修 选修 37 37 21.14% 37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4 18 8.00% 10.29% 7
选修 4 2.29% 4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24 —— 13.71% —— 12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8 —— 73.14% —— 59
选修小计 47 —— 26.86% —— 45
合计 175 —— 100.00% —— 104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67.1 —— 38.34% ——

（一）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52 108 59 46 0 0 2 17 465 27.35
二 124 81 136 51 17 34 2 17 443 26.06
三 124 81 136 51 17 17 2 17 426 25.06
四 141 98 136 51 17 0 2 17 443 26.06
五 35 0 272 85 17 17 2 17 426 25.06
六 35 0 221 51 68 34 2 17 409 24.06
七 18 0 68 17 34 34 12 17 171 10.06
八 18 0 0 0 0 0 18 17 18 1.06
合计 747 368 1028 352 170 136 42 136 2801 20.60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特色实践的目的与要求

为学生提供贯穿全培养过程的美术写生、建筑学基础实验、认识调研、 项目考察、设计实践等

多样化课内外实践学习条件。通过专业研习，掌握城乡空间快速表达技巧和方法，提高学生设计构

思和艺术表现能力，拓宽艺术视野与修养；掌握精准测绘的技巧和方法，提高学生应用地形图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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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今后解决实际工程中有关的测量的问题打下基础；掌握城乡专题调查技巧与方法，提高学生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专

业表达能力和公众沟通能力。

（二）特色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专业研习实践环节涵盖艺术与工程技术实践、认识调研与专项设计实践两大领域。艺术与工程

技术实践包括建筑专业写生、传统村镇测绘实习；认识调研认识调研与专项设计实践城乡社会综合

调研、山水城镇综合研习、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GIS实践、城乡规划专业综合研习。两个领域实践中

学生需要分别完成图像绘制和文字报告。

（三）特色实践的考核办法

1. 教学考核成绩均采用考查方式。分数采用百分制或五级记分制（五级为优秀、良好、中等、

及格、不及格）。二者相互对应为：优秀（100-90分）、良好（89-80分）、中等（79-70分）、及

格（69-60 分）、不及格（59分以下）。学生按照教学大纲完成各类教学任务，经考核合格者，给

予相应学分。

2. 学生成绩评定原则上应呈正态分布，严格控制优秀成绩的比例。

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一）协同育人单位
序
号

单位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广西创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2 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桂林分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3 桂林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4 桂林市普兰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5 桂林中海基建投标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6 香港观止廊酒店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7 桂林点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8 广西华蓝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9 桂林市工业设计院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10 中物联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桂林分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11 中国建材地勘广西总队国土空
间规划院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12 广西业之峰智慧家设计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重点改革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桂林学院卓越设计人才培养与实践基地，

实行“工作室双导师负责制”，开展“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同时，聘请企业一线设计师把企业的

工作、管理模式引入课堂教学，实现学校、企业双导师教学，使学生体会在“学生为中心、反向设

计为原则和培养综合能力”的 OBE学习理念，通过整合学校、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多方资

源，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城乡规划人才，以适应我国城乡规划事业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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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要求：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理念，遵循“反向设计”原则，明确行业人才需求，设

计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大学与设计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政府引导、大学主导、设计企

业积极参与的基本原则，要求由大学的专任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总体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

与实施。同时积极引导城乡规划专业界的专家等参与到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工作中来，整合多方资源，

提供实践机会和跨学科学习环境，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竞争力，打通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在企业开展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四学期 2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或企业专家讲座

第五学期 2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或企业专家讲座

第六学期 2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或企业专家讲座

第七学期 4周 社会实践 必修 工学结合和任务式教学

第八学期 14周 专业实习 必修 采用双导师制进行指导

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总学时
工作室导师授

课学时
在企业

授课学时
备注

SB36200592 城乡规划专业综合研习 必修 2 4周 1周 3周
SB39002661 专业实习 必修 7 14周 2周 12周

合计 9 18周 3周 15周

（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大学任课教师与企业导师双向考核的方式开展，任何一方的考核

不合格视为该课程不合格，课程考核总分采用大学任课教师和企业导师各自考核分数按一定权重相

累加的方式计算。

八、国（境）外学习或实习实施计划

（略）

九、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城乡规划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4：城乡规划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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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城
乡
规
划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11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3
3

—
—

51
51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劳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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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2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2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2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6
31
.4

14
.6

10
13

64
5

36
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2

37
.4

14
.6

11
15

74
7

36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47

专
业
基
础

ZB
36
20
00
02

城
乡
规
划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5
42

中
外
建
筑
史

2
2

—
—

34
34

—
—

2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31

中
外
城
市
建
设
与
规
划
史

3
3

—
—

51
51

—
—

3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2
81

城
市
设
计
概
论

1
1

—
—

17
17

—
—

4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20
00
20

建
筑
设
计
基
础

2.
5

1.
5

1
42

25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22

建
筑
设
计

4
2

2
68

34
34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41

修
建
性
详
细
规
划
设
计

4
2

2
68

34
34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B
36
20
00
61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设
计

4
2

2
68

34
34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51

城
乡
道
路
与
交
通
规
划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Y
B
36
20
04
81

乡
村
规
划
与
设
计

4
2

2
68

34
34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71

城
乡
生
态
与
环
境
规
划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81

城
乡
规
划
原
理

5
5

—
—

85
85

—
—

5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92

城
乡
基
础
设
施
规
划
布
局

2
1

1
34

17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1
11

城
乡
规
划
管
理
与
法
规

2
2

—
—

34
34

—
—

6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1
61

城
市
防
灾
学

1
1

—
—

17
17

—
—

6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1
31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设
计

4
2

2
68

34
34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4
30
.5

13
.5

75
1

51
8

23
3

选 修

设
计
基
础

模
块

ZX
36
20
00
14

建
筑
美
术

3
2

1
51

34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至
少
修
读

11
学
分

ZX
36
20
03
12

快
速
表
现
技
法

1
1

—
—

17
17

—
—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1
91

建
筑
力
学

1
1

—
—

17
17

—
—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1
41

画
法
几
何
及
建
筑
制
图

3
2

1
51

34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1
82

乡
村
建
筑
测
量

1
1

—
—

17
17

—
—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1
63

建
筑
构
造
与
结
构
选
型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2
51

中
外
园
林
史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3
41

快
题
设
计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规
划
理
论

模
块

ZX
36
20
02
82

场
地
规
划
与
设
计
概
论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至
少
修
读

11
学
分

ZX
36
20
03
71

城
市
更
新
与
再
开
发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2
91

城
市
社
会
学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2
41

环
境
心
理
学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3
31

城
市
经
济
学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1
71

城
市
地
理
学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1
83

区
域
发
展
与
乡
村
振
兴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地
方
性
知

识
模
块

Y
B
36
20
04
51

桂
北
建
筑
设
计

2
1

1
34

17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至
少
修
读

6
学
分

ZX
36
20
04
61

岭
南
园
林
与
植
物
配
置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Y
B
36
20
04
71

山
水
城
镇
与
城
市
设
计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4
12

运
河
景
观
规
划
概
论

1
1

0
17

17
—
—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4
41

广
西
历
史
建
筑
与
街
区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7
91

广
西
旅
游
文
化
与
地
方
形
象
塑
造

1
1

—
—

17
17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8
10

民
族
工
艺
与
环
境
装
饰
艺
术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数
字
技
术

模
块

ZX
36
20
06
21

人
工
智
能
导
论

1
1

—
—

17
17

—
—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至
少
修
读

3
学
分

ZX
36
20
06
31

智
慧
交
通
概
论

1
1

—
—

17
17

—
—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6
41

数
字
化
建
筑
模
型
制
作

1
—
—

1
17

—
—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3
81

智
慧
城
市
基
础

1
1

—
—

17
17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48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6
20
04
62

岭
南

历
史

遗
产

数
字

化
保

护
与

管
理

2
1

1
34

17
17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6
51

数
字
设
计
与
智
能
建
造

1
1

—
—

17

乡
村
治
理

17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模
块

ZX
36
20
07
11

土
地
资
源
学

1
1

—
—

17
17

—
—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至
少
修
读

6
学
分

ZX
36
20
03
91

土
地
管
理
学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6
61

乡
村
社
会
学
与
人
类
学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7
21

土
地
规
划
学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3
52

乡
村
生
态
旅
游
学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6
71

“
三
农
”
政
策
理
论
与
实
践

1
1

—
—

17
17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6
81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与

乡
土

营
造

学
1

1
—
—

17
17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3
61

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管
理

1
1

—
—

17
17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20
07
31

工
程
经
济
与
管
理

1
1

—
—

17
17

—
—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7
30

7
62
9

51
0

11
9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1

60
.5

20
.5

13
80

10
28

35
2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ZX
36
20
01
53

计
算
机
辅
助
城
市
规
划
设
计

3
1

2
51

17
34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7
41

A
I 大

数
据
在
城
乡
规
划
中
的
应

用
（
上
）

2
1

1
34

17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8
20

探
索
城
市
历
史
文
脉

1
1

—
—

17
17

—
—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7
43

A
I大

数
据
在
城
乡
规
划
中
的
应

用
（
下
）

2
1

1
34

17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5
83

G
IS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应
用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7
71

多
媒
体
技
术
与
虚
拟
现
实
○创

2
1

1
34

17
17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7
81

空
间
分
析
与
大
数
据
挖
掘

2
1

1
34

17
17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4
7

7
23
8

11
9

11
9

选 修
—
—

Y
X
36
00
81
81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4
3

1
68

51
17

3-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6
20
04
91

硕
士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4
3

1
68

51
17

3-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5
02
03
92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3-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8

10
8

30
6

17
0

13
6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49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20
05
31

建
筑
美
术
写
生

1
—
—

1
2
周

—
—

2
周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SB
36
20
06
12

传
统
村
镇
测
绘
实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20
04
72

山
水
城
镇
综
合
研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20
05
91

城
乡
社
会
综
合
调
研
实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20
05
82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G
IS

实
践

1
—
—

1
2
周

—
—

2
周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20
05
92

城
乡
规
划
专
业
综
合
研
习

2
—
—

2
4
周

—
—

4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
或
毕
业
设
计
等
）

4
—
—

4
8
周

—
—

8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4
—
—

24
42

周
—
—

4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4

—
—

24
42

周
—
—

42
周

必
修

合
计

12
8
学

分
68
.9

59
.1

20
02

学
时
＋
42

周
12
82

72
0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7
学

分
39

8
79
9
学

时
66
3

13
6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7
5
学

分
10
7.
9

67
.1

28
01

学
时
＋
42

周
19
45

85
6

50



城
乡
规
划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1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除
体
育

学
类
、
舞
蹈
学

专
业
外
的

所
有
专

业
开
设
（
不
开

设
的
专
业

删
除
此
课
程
）
，
下
同
。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11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3
3

—
—

51
51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8
.2
5

13
.6
5

4.
6

36
0

25
2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8
.2
5

13
.6
5

4.
6

36
0

25
2

10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20
00
02

城
乡
规
划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20
00
20

建
筑
设
计
基
础

2.
5

1.
5

1
42

25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1.
5

1.
5

54
25

29
选
修

—
—

ZB
36
20
00
01

建
筑
美
术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2

1
51

34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3.
5

2.
5

10
5

59
46

51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3
.2
5

15
.1
5

8.
1

41
4

27
7

13
7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2

1
51

34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6
.2
5

17
.1
5

9.
1

46
5

31
1

15
4

52



【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2）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I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25

5.
25

3
18
8

10
7

81

选 修

53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25

6.
25

3
20
5

12
4

81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15
42

中
外
建
筑
史

2
2

—
—

34
34

—
—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20
00
22

建
筑
设
计

4
2

2
68

34
3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4

2
10
2

68
34

选
修

—
—

ZX
36
20
03
12

快
速
表
现
技
法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1
91

建
筑
力
学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1
41

画
法
几
何
及
建
筑
制
图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1
82

乡
村
建
筑
测
量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6
21

人
工
智
能
导
论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4

1
85

68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8
3

18
7

13
6

51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ZX
36
20
01
53

计
算
机
辅
助
城
市
规
划
设
计

3
1

2
51

17
3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3
1

2
51

17
34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1

2
51

17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4
2

10
2

68
34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20
05
31

建
筑
美
术
写
生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8
.2
5

10
.2
5

8
34
1

19
2

14
9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5

1
10
2

85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4
.2
5

15
.2
5

9
44
3

27
7

16
6

54



【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3）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II
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25

6.
25

3
20
5

12
4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20
00
31

中
外
城
市
建
设
与
规
划
史

3
3

—
—

51
51

—
—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20
00
41

修
建
性
详
细
规
划
设
计

4
2

2
68

34
3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2
11
9

85
34

选 修

—
—

Y
B
36
20
04
51

桂
北
建
筑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20
02
82

场
地
规
划
与
设
计
概
论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1
63

建
筑
构
造
与
结
构
选
型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4
61

岭
南
园
林
与
植
物
配
置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2
51

中
外
园
林
史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4

1
85

68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9
3

20
4

15
3

51

5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ZB
36
20
07
41

A
I 大

数
据

在
城

乡
规

划
中

的
应

用
（
上
）

2
1

1
34

17
17

考
查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2
1

1
34

17
17

选 修

—
—

Y
X
36
00
81
81

（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

（
4 ）

（
3 ）

（
1 ）

（
68
）

（
51
）

（
17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Y
X
36
20
04
91

（
硕
士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

（
4 ）

（
3 ）

（
1 ）

（
68
）

（
51
）

（
17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5
02
03
92

（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

（
4）

（
3）

（
1）

（
68
）

（
51
）

（
17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1
1

34
17

1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20
06
12

传
统
村
镇
测
绘
实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8
.2
5

11
.2
5

7
34
1

20
9

13
2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5

1
10
2

85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4
.2
5

16
.2
5

8
44
3

29
4

14
9

56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4）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IV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艺
劳
动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X
36
20
02
81

城
市
设
计
概
论

1
1

—
—

17
17

—
—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20
00
51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设
计

4
2

2
68

34
3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51

城
乡
道
路
与
交
通
规
划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2
11
9

85
34

选 修

—
—

Y
B
36
20
04
71

山
水
城
镇
与
城
市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4
12

运
河
景
观
规
划
概
论

1
1

0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7
11

土
地
资
源
学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6
31

智
慧
交
通
概
论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20
06
41

数
字
化
建
筑
模
型
制
作

1
—
—

1
17

—
—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8
3

18
7

13
6

51

57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ZB
36
20
08
20

探
索
城
市
历
史
文
脉

1
1

—
—

17
17

—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1

0
17

17
0

选 修

—
—

Y
X
36
00
81
81

（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

（
4）

（
3）

（
1）

（
68
）

（
51
）

（
17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Y
X
36
20
04
91

（
硕
士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

（
4）

（
3）

（
1）

（
68
）

（
51
）

（
17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5
02
03
92

（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

（
4 ）

（
3 ）

（
1 ）

（
68
）

（
51
）

（
17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1
0

17
17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20
04
72

山
水
城
镇
综
合
研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8
.2
5

11
.2
5

7
34
1

20
9

13
2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5

1
10
2

85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4
.2
5

16
.2
5

8
44
3

29
4

14
9

58



【
第
五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5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Y
B
36
20
04
81

乡
村
规
划
与
设
计

4
2

2
68

34
3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71

城
乡
生
态
与
环
境
规
划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81

城
乡
规
划
原
理

5
5

—
—

85
85

—
—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0
92

城
乡
基
础
设
施
规
划
布
局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3
9

4
22
1

15
3

68

选 修

—
—

ZX
36
20
03
91

土
地
管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20
02
91

城
市
社
会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2
41

环
境
心
理
学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3
71

城
市
更
新
与
再
开
发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6
61

乡
村
社
会
学
与
人
类
学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4
41

广
西
历
史
建
筑
与
街
区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6

1
11
9

10
2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1

16
5

35
7

27
2

85

59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ZB
36
20
07
43

A
I 大

数
据

在
城

乡
规

划
中

的
应

用
（
下
）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1

1
34

17
17

选 修

—
—

Y
X
36
00
81
81

（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

（
4

（
3

（
1

（
68

（
51

（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Y
X
36
20
04
91

（
硕
士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

（
4

（
3

（
1

（
68

（
51

（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5
02
03
92

（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

（
4

（
3

（
1

（
68

（
51

（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34

17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20
05
91

城
乡
社
会
综
合
调
研
实
习

1
1

2
周

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1
—
—

1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7
.2
5

11
.2
5

6
29
0

20
5

8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7

1
13
6

11
9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5
.2
5

18
.2
5

7
42
6

32
4

10
2

60



【
第
六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6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6
20
01
11

城
乡
规
划
管
理
与
法
规

2
2

—
—

34
34

—
—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1
31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设
计

4
2

2
68

34
3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20
01
61

城
市
防
灾
学

1
1

—
—

17
17

—
—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2
11
9

85
34

选 修

—
—

ZX
36
20
03
31

城
市
经
济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20
07
21

土
地
规
划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1
71

城
市
地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3
41

快
题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3
52

乡
村
生
态
旅
游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1
83

区
域
发
展
与
乡
村
振
兴

2
2

—
—

34
34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7
91

广
西
旅
游
文
化
与
地
方
形
象
塑
造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8
10

民
族
工
艺
与
环
境
装
饰
艺
术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8

1
15
3

13
6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3
3

27
2

22
1

51

61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ZB
36
20
05
83

G
IS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应
用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2
1

1
34

17
17

选 修

—
—

Y
X
36
00
81
81

（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Y
X
36
20
04
91

（
硕
士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5
02
03
92

（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4
2

10
2

68
34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2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20
05
82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G
IS

实
践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
—

1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0
.2
5

6.
25

4
17
1

12
0

5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4
12

2
23
8

20
4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4
.2
5

18
.2
5

6
40
9

32
4

85

62



【
第
七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7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ZX
36
20
03
61

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管
理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20
07
31

工
程
经
济
与
管
理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3
81

智
慧
城
市
基
础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4
62

岭
南

历
史

遗
产

数
字

化
保

护
与

管
理
○创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6
71

“
三
农
”
政
策
理
论
与
实
践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6
81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与
乡
土
营
造
学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20
06
51

数
字
设
计
与
智
能
建
造

1
1

—
—

17
17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4

1
85

68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4
1

85
68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ZB
36
20
07
71

多
媒
体
技
术
与
虚
拟
现
实
○创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ZB
36
20
07
81

空
间
分
析
与
大
数
据
挖
掘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2

2
68

34
34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2
2

68
34

34

63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2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20
05
92

城
乡
规
划
专
业
综
合
研
习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
—

6
12

周
—
—

1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
—

6
12

周
—
—

1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0
.2
5

2.
25

8
86

52
34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4

1
85

68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5
.2
5

6.
25

9
17
1

12
0

51

64



【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计
相
应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8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8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
—

11
18

周
—
—

1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
—

11
18

周
—
—

18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2
5

1.
25

11
18

18
0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1.
25

11
18

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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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4 ：
城
乡
规
划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66



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城乡规划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冯贵秀（城乡规划专业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葛之刚（教学副院长，副教授）

贺 雷（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副教授）负责培养方案的审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 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罗盛锋（桂林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昌盛（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教学行政人员：齐明涛（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王 敏（城乡规划专业副教授）

蒋 为（城乡规划专业副教授）

李诗琪（城乡规划专业讲师）

阳 慧（城乡规划专业讲师）

庞云月（城乡规划专业讲师）

用人单位代表：

聂 焕（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王 鹏（广西创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建筑师）

韦 忆（中奋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桂北分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企业行业代表：

邱 璞（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院，院长，高级工程师）

李 兵（桂林建筑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董明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测绘院，空间规划分院副分院长，高级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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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视觉传达设计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邢福生 审订人：贺雷

一、专业简介

我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2001年开始招生，专业秉承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的 OBE 教

学理念，与企业共同开发课程，开展协同育人教学，并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优势，结

合案例式、项目式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培养服务地方的环境设计应用型人才。该专业师资力量雄厚，

高级职称占比 60%，拥有硕士学位占比 100%，“双师型”教师占比 50%，外聘教师占比 30%，企

行业专家占比 20%；同时，建有模型制作、材料与工艺、雕塑、陶艺、摄影、艺术创意展示中心等

实验实训室；本专业 2016年，所在艺术设计类专业群获“广西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专业群”，

2021年获校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获校级教学成果奖 2项；教师指导学生在互联网+、广西大学

生艺术展演、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广西工业设计大赛等比赛中屡获

佳绩，历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均达到 90%以上，就职于区内外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院所以及各类设计

企业等。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文旅产业和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家国情怀、良好的职业道德，兼

具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了解了解视觉传达设计工具性知识；掌握视觉传达设计创作专业基础理论

与设计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创新设计理念和创新设计能力、快速表现能力、再学习能力和一

定的专业研究能力；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团队合作意识，具有较好的人文科学知识和艺术修

养。能够在文化旅游、传播机构、教育等行业领域从事品牌形象设计与宣传、出版物设计与制作、

新媒体制作与传播、电商设计、交互设计等方面工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根据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 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

下：

1.职业素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素质，具备优秀的创意能力，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

灵活的构想能力；学习能力强，具备设计研究、设计推动专业发展的能力。

2.职业知识：具有很好的美术和审美力，使用视觉传达专业知识独立完成设计方案、美术输出、

撰写设计提案等方向知识。熟悉目前视觉传达设计前沿趋势，能准确理解市场需求。

3.职业能力：具备熟练操作各类设计工具进行设计表现的能力，较好的工作协调及沟通表达能

力，团队管理能力与凝聚力，独立完成作品的创意设计、创意表现力与设计提案撰写能力。能够胜

任视觉传达设计项目前期、设计、执行管理、制作等工作。

4.职业成就：具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创作视野开阔，富于创造性。以基层管理者、团队负责人、

骨干设计师等身份在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向前发展或成为一名独立设计师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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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具有思想道德素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熟悉党和国家对品牌
设计、新媒介设计制作及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
道德品质，以及法制意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2.具有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时代意识，在掌握本专业类学科基本知识的基
础上，具备较为完备的、符合专业方向要求的工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协同
能力；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和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

1.3具有健康的身心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具有良好的心理
素质和审美情操。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了解视觉传达设计工具性知识。
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各类设计软件进行设计表现；了解艺术、人文社会科
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和认识设计。

2.2了解相关领域知识。
了解视觉传达设计相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传播学领域的基本知识。

2.3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掌握设计类专业通用的公共专业基础知识及本专业基础知识；了解视觉传达设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
性和国内外设计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前沿、研究动态；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研究方法。

2.4掌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知识。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专业核心知识；基本掌握品牌设计领域、新媒
介设计领域的视觉规律研究及设计表现的学习及实训；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和文学素养。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具备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应用能力。
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创意、表达、沟通、加工的基本方法，掌握文献检索、设计调查、数据分析等
基本技能及研究报告、论文撰写基本规范；能基本胜任本专业领域内一定设计项目的策划、创意、
组织及实施。

3.2具有传播推广能力。具有品牌形象设计与推广或新媒介设计与推广的能力。

3.3具备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能力。具备社会实践能力，了解视觉传达专业领域的经营管理，开展实
务工作。具备创新创业能力；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了解国内外艺术设计发展动向，及创新
实践能力，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以专业实践平台和专业竞赛为依托，进行创新实践训练，提
升指导能力。多举措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3-4.具备相应的外语、计算机操作、网络检索能力。可用 1门外语熟练进行学术检索与信息交流，能
够查阅和利用相关的外文资料。

3-5.具备综合设计及学术交流能力。具备制作图形、方案，运用文献、数字媒体以及语言手段进行设
计沟通及学术交流的能力，以及参与社会性传播、普及与应用设计知识的能力。

毕业要求4:职业
要求

4-1.具备较好的美术和审美力，独立完成设计方案、美术输出、撰写设计提案等方向能力。

4-2.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关注艺术设计行业发展新动态，具备及时更新自
身知识及技能的意识和素养。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岗位和个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69



附
录

1 ：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与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关
系
矩
阵

素
质
目
标

知
识
目
标

能
力
目
标

职
业
目
标

素
质

要
求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拥
护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
坚
持
正
确
的
政
治
立
场
和
方
向
。

√
√

2．
熟
悉
党
和
国
家
对
品
牌
设
计
、
新
媒
介
设
计
制
作
及
文
化
艺
术
领
域
方
面
的
方
针
、
政
策
和
法
规
。

√
√

3 ．
具
有
良
好
的
政
治
素
质
、
思
想
素
质
、
道
德
品
质
，
以
及
法
制
意
识
以
及
强
烈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

√
√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
具
有
一
定
的
国
际
视
野

√
√

2 ．
具
有
健
全
的
人
格
和
良
好
的

职
业
精
神
，
职
业
道
德
和
职
业
品
质
，
具
有
职
业
生
涯
发
展
规
划
的
基
本
能
力
。

√
√

3．
具
有
良
好
的
表
达
能
力
、
沟
通
能
力
以
及
协
同
能
力
。

√
√

身
心

健
康
素

质

1．
达
到
国
家
规
定
的
大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标
准
，
具
有
健
康
的
体
魄
、
良
好
的
心
理
素
质
和
审
美
情
操
。

√
√

2．
树
立
自
主
学
习
、
终
身
学
习
的
观
念
,坚

持
正
确
的
人
生
观
、
价
值
观
和
世
界
观
。

√
√

3 ．
认
识
到
持
续
自
我
完
善
的
重
要
性
，
不
断
追
求
卓
越
。

√
√

知
识

要
求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1 ．
了
解
视
觉
传
达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

√
√

2 ．
掌
握
设
计
类
专
业
通
用
的
公
共
专
业
基
础
知
识
及
本
专
业
核
心
知
识
。

√
√

3.
掌
握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的
基
本

研
究
方
法
。

√
√

专
业

知
识

1．
掌
握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必
修
和
选
修
知
识
。

√
√

2．
掌
握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专
业
拓
展
协
同
专
业
必
修
和
选
修
知
识
。

√
√

3 ．
掌
握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专
业
实
践
创
新
专
业
知
识
。

√
√

工
具

性
知
识

1 ．
掌
握
系
统
的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创
作
技
能
工
具
使
用
的
知
识
。

√
√

2 ．
学
会
运
用
实
验
研
究
的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
指
导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的
创
新
和
实
践
。
能
够
针
对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创
作
独
立
撰
写
调
研
报
告
、
设
计
文
稿
、
专
题
论
文
并
且
能
够
独
立
陈
述
发
言
，
表
达
流
畅
、
思
路
清
晰
。

√
√

3．
掌
握
一
门
外
语
，
掌
握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最
新
学
术
研
究
成
果
及
前
沿
理
论
思
想
。

√
√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1.
对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相
关
自
然

科
学
、
工
程
技
术
、
传
播
学
领
域
的
基
本
知
识
有
所
了
解
。

√
√

2.
了
解
艺
术
设
计
类
领
域
知
识

√
√

能
力

要
求

专
业

能
力

1.
具
有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所

需
的
基
本
理
论
知
识
。

√
√

2.
掌
握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创
意
、
表
现
、
沟
通
方
法
，
具
有
思
维
与
方
法
，
审
美
与
文
化
，
设
计
管
理
与
营

销
等

四
大
领
域
知
识
储
备
。

√
√

3.
扩
展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的
交
叉

性
学
科
及
交
叉
设
计
理
念

√
√

应
用

能
力

1.
人
文
社
科
知
识
运
用
能
力

√
√

2.
自
然
学
科
知
识
运
用
能
力

√
√

3.
信
息
检
索
运
用
能
力

√
√

4.
信
息
化
处
理
运
用
能
力

√
√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1.
创
新
实
践
能
力

√
√

2.
创
新
研
究
能
力

√
√

毕
业
要
求

培
养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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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质
目
标

知
识
目
标

能
力
目
标

职
业
目
标

职
业

要
求

美
术

审
美

1.
具
备
较
好
的
美
术
和
审
美
力

√

独
立

设
计

2.
独
立
完
成
设
计
方
案
、
美
术

输
出
、
撰
写
设
计
提
案
等
方
向
能
力
。

√
√

终
身

学
习
意

识
1.
终
身
学
习
意
识
和
自
我
管
理

、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

√

2.
不
断
学
习
，
适
应
岗
位
和
个

人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

√
√

说
明
：
1.
要
求
将
每
项
毕
业
要
求
分
解
成
可
教
、

可
学
、
可
评
、
可
达
成
的
指
标
点
，
建
议

2-
4
个
。

2.
在
矩
阵
中
用
“
√
”
表
示
毕
业
要
求
对
于
各
项
培
养
目
标
的
支
撑
。

毕
业
要
求

培
养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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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1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2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3
身

心
健

康
素 质

2.
1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2.
2
专

业
知 识

2.
3
工

具
性

知
识

2.
4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3.
1
专

业
应

用
能 力

3.
2
传

播
能

力

3.
3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3.
4
外

语
及

计
算

机

3.
5
学

术
交

流
能

力

4.
1
独

立
设

计
能

力

4.
2

终
身
学

习
和
自

我
管
理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M

L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M

L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M

L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L

M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L

M
M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L

L
M

安
全
教
育

M
H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L
M

H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H
L

大
学
英
语
/ 基

础
泰
语
/ 基

础
越
南
语

M
L

H
公
共
体
育

M
H

L
大
学
计
算
机

M
L

H
L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L
M

H
军
事
理
论

L
H

M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L

M
L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M
H

L
L

理
工
科
技

M
H

L
L

体
美
劳
育

M
H

L
第
二
课
堂

H
M

L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专
业
导
论

H
M

L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L
H

M
M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L
H

M
M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L
H

M
M

设
计
概
论

L
H

M
手
绘
表
现

H
M

L
摄
影
基
础

L
H

M
L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H
M

L
图
形
创
意

L
H

M
插
画
设
计

L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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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1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2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3
身

心
健

康
素 质

2.
1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2.
2
专

业
知 识

2.
3
工

具
性

知
识

2.
4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3.
1
专

业
应

用
能 力

3.
2
传

播
能

力

3.
3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3.
4
外

语
及

计
算

机

3.
5
学

术
交

流
能

力

4.
1
独

立
设

计
能

力

4.
2

终
身
学

习
和
自

我
管
理

版
式
设
计

L
H

M
字
体
设
计

L
H

标
志
设
计
与
应
用

L
H

M
品
牌
形
象
设
计

M
H

L
L

包
装
设
计

M
H

L
L

选
修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L
H

M
ph
ot
sh
op

软
件

L
H

L
3D

m
ax

软
件

L
H

L
Ill
us
tra
to
r软

件
L

H
L

M
sk
et
ch
up

软
件

L
H

L
M

C
A
D
软
件

L
H

L
M

Fl
as
h
软
件

L
H

L
M

设
计
软
件
应
用

L
H

M
装
饰
图
案

H
L

M
设
计
美
学

H
L

M
民
间
美
术
与
现
代
设
计

H
M

L
民
间
建
筑
传
承
与
创
新

H
M

L
L

包
装
造
型
设
计

H
M

L
广
告
创
意
表
现

H
M

L
数
字
绘
画
技
法

L
H

M
商
业
插
图
设
计

H
M

L
动
态
图
形
设
计

H
M

L
书
籍
设
计
与
印
刷

L
M

H
商
业
摄
影

H
M

L
文
创
产
品
设
计

H
M

L
品
牌
综
合
设
计

H
M

L
L

影
视
赏
析

H
M

L
L

影
视
后
期
合
成
及
特
效

M
H

L
U
I 界

面
设
计

M
H

M
L

视
觉
设
计
作
品
赏
析

H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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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1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2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3
身

心
健

康
素 质

2.
1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2.
2
专

业
知 识

2.
3
工

具
性

知
识

2.
4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3.
1
专

业
应

用
能 力

3.
2
传

播
能

力

3.
3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3.
4
外

语
及

计
算

机

3.
5
学

术
交

流
能

力

4.
1
独

立
设

计
能

力

4.
2

终
身
学

习
和
自

我
管
理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劳

L
H

M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拓
展

H
M

M
L

展
示
与
陈
设
艺
术
拓
展

M
H

M
L

选
修

职
业
资
格
证
考
试
培
训

H
L

L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创

L
L

H
M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H
M

H
L

（
社
会
实
践
）
○劳

L
M

H
L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L
M

H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L
M

H
专
业
写
生

M
H

L
L

专
业
考
察

M
H

L
专
业
实
习

L
L

M
H

毕
业
设
计

L
H

M

说
明
：
1.
覆
盖
所
有
必
修
课
程
、
选
修
课
程
，
按

平
台
课
程
填
写
。

2.
根
据
课
程
对
各
项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强

度
分
别
用
“
H
（
高
）
、
M
（
中
）
、
L（

低
）
”
表
示
。

支
撑
强
度
的
含
义
是
：
该
课
程
覆
盖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的
多
寡
，
H
至
少
覆
盖

80
%
，
M

至
少
覆
盖

50
%
，
L
至
少
覆
盖

30
%
。

3.
注
意
：
每
门
课
程
对
应
毕
业
要
求
应
具
有
达
成
度
，
不
是
要
求
每
个
教
学
环
节
都
必
须
对
应
所
有
毕
业
要
求
的
对
应
指
标
点
，
应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来
填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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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艺术学（设计学类）

（二）主干课程

二维构成基础、设计思维与创新理论、图形创意、字体设计、标志设计与应用、品牌形象设计、

包装设计、毕业设计。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本专业修满 16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41 45 25.6% 29.4% 15
选修 6 3.8%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29
77

18.1%
48.1%

11
专业核心 必修 16 10% 4
专业选修 选修 32 20% 10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 16 7.5% 10% 3
选修 4 2.5% 1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20 —— 12.5% 12.5% 8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18 —— 73.7% —— 41
选修小计 42 —— 26.3% —— 16
合计 160 —— 100% —— 57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60.5 —— 37.8% ——

（一）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01 108 127 63 0 0 2周 17 499 29
二 90 81 170 68 0 0 3周 17 409 24
三 90 81 187 85 0 0 0周 17 443 26
四 141 98 136 68 51 17 0周 17 511 30
五 69 0 153 51 51 17 0周 17 341 20
六 35 0 153 51 51 17 0周 17 307 18
七 18 0 0 0 51 17 11周 17 86 5
八 18 0 0 0 0 0 18周 17 18 1
合计 662 368 926 386 204 68 34周 136 2614 19.2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的目的与要求

该课程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其教学目的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来源于自然，而又高

于自然，通过风景写生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与自身修养，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感悟能

力。脑、眼、心、手的协调能力，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而创造出符合社

会的美感设计作品。

75



（二）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的内容与方式

通过观察、速写训练、风景写生等手段对自然进行写生，锻炼学生的构图能力、表现色彩能力

与概括取舍能力。时间安排在第二学期，共 3周。每个学生须完成速写作品 15张，另外通过图像、

文字记录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写一份 2500字左右的写生报告，进行总结。

（三）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的考核办法

1. 专业写生教学考核成绩采用考试方式。分数采用百分制或五级记分制（五级为优秀、良好、

中等、及格、不及格）。二者相互对应为：优秀（100-90分）、良好（89-80分）、中等（79-70分）、

及格（69-60 分）、不及格（59分以下）。学生按照《专业写生教学大纲》完成各类教学任务，经

考核合格者，给予相应学分。

2. 学生成绩评定原则上应呈正态分布，严格控制优秀成绩的比例。

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一）协同育人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桂林市皓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2 桂林市卓艺绘视界艺术培训有
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3 东西空间艺术设计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4 兴安县广播电视局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5 平乐县广播电视台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6 资源县广播电视台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7 桂林电视台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8 广西韵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9 荔浦县广播电视台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10 广西电视台影视频道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11 北京海纳三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12 桂林越过山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13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14 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15 桂林市海川装饰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16 桂林一枝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17 桂林市市政综合设计院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18 桂林市创乐园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19 桂林浮世动画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视觉传达设计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重点改革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桂林学院卓越设计人才培养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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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基地，实行“工作室双导师负责制”，开展“工作室教学”模式。同时，聘请企业一线设计师把

企业的工作、管理模式引入课堂教学，实现学校、企业双导师教学，使学生体会在“工作中学习，

在学习中工作”的理想状态，进而开展相关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的培养等教学工作，

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

2．要求：大学与设计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政府引导、大学主导、设计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

原则，要求由大学的专任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总体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同时积极

引导设计界的设计师、设计经理等参与到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工作中来，以优化艺术设计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方式，丰富合作培养的内涵，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打通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在企业开展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五学期 2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六学期 2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八学期
第 1～14周 14周 专业实习 必修 采用双导师制进行指导

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总学时
工作室导师
授课学时

在企业
授课学时

备注

YB36008141 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 必修 4 68 51 17 无

合计 4 68 51 17

（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大学任课教师与企业导师双向考核的方式开展，任何一方的考核

不合格视为该课程不合格，课程考核总分采用大学任课教师和企业导师各自考核分数按一定权重相

累加的方式计算。

八、国（境）外学习或实习实施计划

（略）

九、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视觉传达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4：视觉传达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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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

TB
39
00
71
01
/

TB
39
00
61
81

大
学
英
语
Ⅰ
/ 基

础
泰
语
Ⅰ
/ 基

础
越
南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艺
术
、
体
育
类
专
业
选
择
开
设

基
础
泰
语
和
基
础
越
南
语
，
不
选

的
课
程
删
除
）
，
其
他
专
业
学
生

可
选
修
，
下
同
。

—
—

TB
39
00
71
12
/

TB
39
00
71
02
/

TB
39
00
61
82

大
学
英
语
Ⅱ
/ 基

础
泰
语
Ⅱ
/ 基

础
越
南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

TB
39
00
71
03
/

TB
39
00
61
83

大
学
英
语
Ⅲ
/基

础
泰
语
Ⅲ
/基

础
越
南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71
14
/

TB
39
00
71
04
/

TB
39
00
61
84

大
学
英
语
Ⅳ
/基

础
泰
语
Ⅳ
/基

础
越
南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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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1
26
.4

14
.6

92
8

56
0

36
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7

32
.4

14
.6

10
30

66
2

36
8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80
11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21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4
3

1
68

51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31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3
2

1
51

34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1
02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理
论

2
1

1
34

17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6
71

设
计
概
论

1.
5

1.
5

—
—

25
25

0
1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41

手
绘
表
现

2
1

1
34

17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17
20

摄
影
基
础

3
2

1
51

34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03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2
2

—
—

34
34

0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91

图
形
创
意

3
2

1
51

34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1
00
91
41

插
画
设
计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1
51

版
式
设
计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20
41

字
体
设
计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2
12

标
志
设
计
与
应
用

4
3

1
68

51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72
72

品
牌
形
象
设
计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1
81

包
装
设
计

5
4

1
85

68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5
32
.5

12
.5

76
8

55
2

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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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设
计
工
具

ZX
36
00
31
40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3
2

1
51

34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7
42

PS
软
件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36

3D
m
ax

软
件

4
2

2
68

34
34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51

A
I软

件
3

2
1

51
34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71

Sk
et
ch
up

软
件

3
2

1
51

34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50

C
A
D
软
件

3
2

1
51

34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90

Fl
as
h
软
件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73
12

设
计
软
件
应
用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审
美

ZX
36
00
20
34

装
饰
图
案

4
2

2
68

34
34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2
41

设
计
美
学

4
2

2
68

34
34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3
31

民
间
美
术
与
现
代
设
计

2
1

1
34

17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21

民
间
建
筑
传
承
与
创
新

2
1

1
34

17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技
术

ZX
36
00
82
91

包
装
造
型
设
计

2
1

1
34

17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62

广
告
创
意
表
现

2
1

1
34

17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73

数
字
绘
画
技
法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6
33

商
业
插
图
设
计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73
51

动
态
图
形
设
计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应
用

ZB
36
00
17
42

书
籍
设
计
与
印
刷

5
4

1
85

68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6
51

商
业
摄
影

5
4

1
85

68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3
11

文
创
产
品
设
计

5
4

1
85

68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6
11

品
牌
综
合
设
计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36
01

影
视
赏
析

3
2

1
51

34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9
01

影
视
后
期
合
成
及
特
效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38
82

U
I 界

面
设
计

3
2

1
51

34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9
70

视
觉
设
计
作
品
赏
析

3
2

1
51

34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2
22

10
54
4

37
4

17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7

54
.5

22
.5

13
12

92
6

38
6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1
43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劳

4
3

1
68

51
17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B
36
00
82
52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拓
展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B
36
00
82
53

展
示
与
陈
设
艺
术
拓
展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9

3
20
4

15
3

51
选 修

—
—

Y
X
36
00
73
42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6
00
81
81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创

4
3

1
68

51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2
4

27
2

20
4

68

80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9
91

专
业
写
生

1.
5

0
1.
5

3
周

0
3
周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9
71

专
业
考
察

1.
5

0
1.
5

3
周

0
3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1
91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0
—
—

20
34

周
—
—

34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0

—
—

20
34

周
—
—

34
周

必
修

合
计

11
8

67
.9

50
.1

19
00
+

34
周

12
65

63
5+

34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2
31

11
71
4

52
7

18
7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98
.9

61
.1

26
14
+

34
周

17
92

82
2+

34
周

81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1）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

TB
39
00
71
01
/

TB
39
00
61
81

大
学

英
语

Ⅰ
/ 基

础
泰

语
Ⅰ
/

基
础
越
南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艺
术
、
体
育
类
专
业
选
择
开
设
基
础

泰
语
和
基
础
越
南
语
，
不
选
的
课
程
删

除
）
，
其
他
专
业
学
生
可
选
修
，
下
同
。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体
育
学
类
、
舞
蹈
学
专
业
请
删
除
。
下

同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5
.2
5

10
.6
5

4.
6

30
9

20
1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1
.2
5

4
30
9

21
1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80
11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21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31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1
02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理
论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6
71

设
计
概
论

1.
5

1.
5

—
—

25
25

0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7.
5

3.
5

19
0

12
7

63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7.
5

3.
5

19
0

12
7

63

82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2
2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2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8
.2
5

18
.1
5

10
.1

49
9+
2

周
32
8

17
1+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8
.2
5

18
.1
5

10
.1

49
9+
2

周
32
8

17
1+
2

周

83



【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2）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

TB
39
00
71
02
/

TB
39
00
61
82

大
学

英
语

II
/基

础
泰

语
II
/基

础
越
南
语

I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25

3.
25

3
15
4

73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25

4.
25

3
17
1

90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80
41

手
绘
表
现

2
1

1
34

17
17

2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27
61

摄
影
基
础

3
2

1
51

34
17

1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03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2
2

—
—

34
34

0
2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2
11
9

85
34

选
修

设
计
工
具

ZX
36
00
31
40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7
42

PS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36

3D
m
ax

软
件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方
法

ZX
36
00
20
34

装
饰
图
案

4
2

2
68

34
3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2
41

设
计
美
学

4
2

2
68

34
3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2
11
9

85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4

10
4

23
8

17
0

68

8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9
91

专
业
写
生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3
.2
5

8.
25

5
27
3+
3

周
15
8

11
5+
3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5

5
3.
5

11
9

85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7
5

14
.2
5

8.
5

40
9+
3

周
26
0

14
9+
3

周

85



【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3）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

TB
39
00
71
03
/

TB
39
00
61
83

大
学
英
语

II
I/ 基

础
泰
语

II
I/ 基

础
越
南
语

II
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25

3.
25

3
15
4

73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25

4.
25

3
17
1

90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17
91

图
形
创
意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1
00
91
41

插
画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11
51

版
式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8

3
18
7

13
6

51
考
查

选
修

设
计
工
具

ZX
36
00
80
51

A
I 软

件
3

2
1

51
34

17
考
查

ZX
36
00
80
71

sk
et
ch
up

软
件

3
2

1
51

34
17

考
查

ZX
36
00
10
50

C
A
D
软
件

3
2

1
51

34
17

考
查

设
计
方
法

ZX
36
00
53
31

民
间
美
术
与
现
代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ZX
36
00
82
21

民
间
建
筑
传
承
与
创
新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3

2
85

51
34

考
查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6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7
.2
5

11
.2
5

6
34
1

20
9

13
2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4

2
10
2

68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15
.2
5

8
44
3

27
7

16
6

87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4）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

TB
39
00
71
04
/

TB
39
00
61
84

大
学
英
语

IV
/基

础
泰
语

IV
/基

础
越
南
语

IV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20
41

字
体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2
12

标
志
设
计
与
应
用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2
11
9

85
34

选
修

设
计
工
具

ZX
36
00
73
12

设
计
软
件
应
用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90

Fl
as
h
软
件

3
2

1
51

34
17

考
查

设
计
技
术

ZX
36
00
82
62

广
告
创
意
表
现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91

包
装
造
型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73

数
字
绘
画
技
法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3

2
85

51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8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Y
X
36
00
73
42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6
00
81
81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8
.2
5

12
.2
5

6
35
8

22
6

13
2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6

3
15
3

10
2

51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7
.2
5

18
.2
5

9
51
1

32
8

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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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5）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3

—
—

51
51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3.
25

3.
25

—
—

69
69

—
—

必
修

ZB
36
00
72
72

品
牌
形
象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设
计
技
术

ZX
36
00
73
51

动
态
图
形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6
33

商
业
插
图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应
用

ZX
36
00
83
11

文
创
产
品
设
计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6
51

商
业
摄
影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42

书
籍
设
计
与
印
刷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9
3

20
4

15
3

51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2
52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拓
展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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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3
.2
5

10
.2
5

3
23
9

18
8

5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5

1
10
2

85
6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9
.2
5

15
.2
5

4
34
1

27
3

68

91



【
第
六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6）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X
36
00
11
81

包
装
设
计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4

1
85

68
17

选 修
设
计
应
用

ZX
36
00
56
11

品
牌
综
合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9
01

影
视
后
期
合
成
及
特
效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38
82

U
I界

面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36
01

影
视
赏
析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9
70

视
觉
设
计
作
品
赏
析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2
11
9

85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2
53

展
示
与
陈
设
艺
术
拓
展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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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25

7.
25

2
17
1

13
7

34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7
.2
5

13
.2
5

4
30
7

23
9

68

93



【
第
七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7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Y
B
36
00
81
43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劳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4
2

10
2

68
34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9
71

专
业
考
察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1
91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
—

5.
5

11
周

—
—

11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5

—
—

5.
5

11
周

—
—

11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75

3.
25

6.
5

86
+1
1周

69
17
+1
1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9.
75

3.
25

6.
5

86
+1
1周

69
17
+1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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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计
相
应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8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8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0
18

18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
—

11
18

周
—
—

1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2
5

1.
25

11
18
+1
8周

18
18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1.
25

11
18
+1
8 周

18
1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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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4 ：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说
明
：
涵
盖
所
有
必
修
课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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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邢福生（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研室主任，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贺 雷（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副教授）

葛之刚（城市设计学院教学副院长，副教授）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张 婷（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视觉传达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博士）

梁燕敏（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杨鹏广（桂林旅游学院艺术学院，教授）

教学行政人员：齐明涛（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陈 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教授）

闫昌凤（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副教授）

张 禹（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讲师）

徐樱芸（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讲师）

毕业生代表：

郭嘉慧（博士）

苏军豪（深桂林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2015级平面设计专业圳倍思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设计师）

唐玲玫（桂林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2014级平面设计专业，深圳市远望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平面

设计师）

高年级学生代表：

廖紫芹（2021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蒙 卫（2021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李 珊（2021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用人单位代表：

韦旭阳（广西观驰品牌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

蒋志龙（桂林非物时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总监，副教授）

张慧燕（桂林越过山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视频制作部副主任）

企业行业代表：

胡华中（桂林沃尔特斯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经理）

徐正磊（桂林远景传媒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杨惠延（深圳地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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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工艺美术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吕娅洁 审订人：贺雷

一、专业简介

我院工艺美术设计专业筹建于 2019年，专业秉承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的 OBE 教学

理念，与企业共同开发课程，开展协同育人教学，并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优势，结合

案例式、项目式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培养服务地方的工艺美术应用型人才。本专业拥有一支学历、

职称和学术专长结构合理、实操经验丰富、综合素质强、教学科研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具有高级

职称教师占比 40%，中级职称教师占比 45%，工艺美术大师占比 15%；现工艺美术专业建立了陶艺

工作室、雕塑工作室、金属工艺、染织工作室、西南民族工艺创新与实践工作室、摄影工作室、艺

术创意展示中心等多间校内实训室以及校外实训基地。本专业以传统手工艺的当代再生与创意研制

为特色，从理论探讨到动手实践，强调材料、工艺、创意与大众社会生活的当代融合。将创意研发

与设计实践贯穿于整个课程体系，专业定位符合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历年来毕业生就业

率均在 90%以上，就职于区内外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院所、教育机构以及各类设计企业。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桂林，面向广西城市发展需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良好的职业道德，兼具人文素

养和艺术修养；掌握工艺美术创作专业基础理论与设计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创新设计理念和

创新设计能力、快速表现能力、再学习能力和一定的专业研究能力；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团

队合作意识，具有较好的人文科学知识和艺术修养。能够在工艺美术行业相关领域、产业、单位/岗

位与少儿教育等行业就业、创业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根据工艺美术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职业素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素质，具备优秀的创意能力，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

灵活的构想能力；学习能力强，具备设计研究、设计推动专业发展的能力。

2.职业知识：具有很好的美术和审美力，使用工艺美术专业知识独立完成设计方案、美术输出、

撰写设计提案等方面知识。熟悉目前工艺美术设计前沿趋势，能准确理解市场需求。

3.职业能力：具备熟练操作各类设计与制作工具进行设计表现的能力，较好的工作协调及沟通

表达能力，团队管理能力与凝聚力，独立完成产品的创意设计、较强的创意表现力与较强的设计提

案撰写能力。能够胜任工艺美术设计项目前期、设计、执行管理、制作等工作。

4.职业成就：具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创作视野开阔，富于创造性。以基层管理者、团队负责人、

骨干设计师等身份在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向前发展或成为一名独立设计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具有思想道德素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熟悉党和国家对文化
艺术领域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品质，以及法制意识。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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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1.2具有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时代意识，在掌握本专业类学科基本知识的基
础上，具备较为完备的、符合专业方向要求的工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协同
能力；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和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

1.3具有健康的身心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具有良好的心理
素质和审美情操。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认识到持
续自我完善的重要性，不断追求卓越。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掌握工艺美术学科基础知识。掌握扎实的工艺美术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与专业技术知识，学会运
用逆向思维、心理思维、发散思维、否定思维等创意思维方法，通过科学的实验与观察方法来指导
工艺美术学习和创作，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2.2掌握工艺美术专业知识。掌握系统的工艺美术专业核心知识和相关的工艺技能；学会运用实践研
究的科学研究方法，指导工艺美术的创新设计与实践；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和文学素养。

2.3了解工艺美术工具性知识。针对工艺美术创作独立撰写调研报告、设计文稿、专题论文并且能够
独立陈述发言，表达流畅、思路清晰。掌握一门外语，掌握工艺美术专业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及前沿
理论思想，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2.4了解相关领域知识。系统掌握工艺美术专业（陶瓷艺术、装饰雕塑、金属艺术等）各工作室的拓
展专业理论与应用知识。了解艺术设计类领域知识。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专业能力。具有工艺美术专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具有思维与方法、审美与文化、技术与工程、设
计管理等四大领域知识储备。扩展工艺美术的交叉性学科及交叉设计理念。

3.2具备工艺美术专业的应用能力。掌握工艺美术专业的创意、表达、沟通、制作的基本方法，掌握
文献检索、设计调查、数据分析等基本技能及研究报告、论文撰写基本规范；能基本胜任本专业领
域内一定设计项目的策划、创意、组织及实施。

3.3具备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能力。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了解国内外艺术设计发展动向，及
创新实践能力，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实践创新平台为依托，进行创新实践训练，提升指导
能力，多举措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毕业要求 4：
职业要求

4.1具备较好的美术和审美力，独立完成设计方案、美术输出、撰写设计提案等方向能力。

4.2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关注艺术设计行业发展新动态，具备及时更新自
身知识及技能的意识和素养。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岗位和个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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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与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关
系
矩
阵

素
质
目
标

知
识
目
标

能
力
目
标

职
业
目
标

素
质
要
求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
拥
护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
坚
持
正
确
的
政
治
立
场
和
方
向
。

√
√

2 ．
熟
悉
党
和
国
家
对
文
化
艺
术
领
域
方
面
的
方
针
、
政
策
和
法
规
。

√
√

3．
具
有
良
好
的
政
治
素
质
、
思
想
素
质
、
道
德
品
质
，
以
及
法
制
意
识
和
强
烈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

√
√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具
有
一
定
的
国
际
视
野
。

√
√

2．
具
有
健
全
的
人
格
和
良
好
的
职
业
精
神
，
职
业
道
德
和
职
业
品
质
，
具
有
职
业
生
涯
发
展
规
划
的
基
本
能
力
。

√
√

3 ．
具
有
良
好
的
表
达
能
力
、
沟
通
能
力
以
及
协
同
能
力
。

√
√

身
心
素
质

1 ．
达
到
国
家
规
定
的
大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标
准
，
具
有
健
康
的
体
魄
、
良
好
的
心
理
素
质
和
审
美
情
操
。

√
√

2 ．
树
立
自
主
学
习
、
终
身
学
习
的
观
念
, 坚

持
正
确
的
人
生
观
、
价
值
观
和
世
界
观
。

√
√

3．
认
识
到
持
续
自
我
完
善
的
重
要
性
，
不
断
追
求
卓
越
。

√
√

知
识
要
求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1．
掌
握
扎
实
的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基
本
理
论
知
识
、
专
业
技
术
知
识
和
设
计
类
专
业
通
用
的
公
共
专
业
基
础
知
识
。

√
√

√

2．
学
会
运
用
逆
向
思
维
、
心
理
思
维
、
发
散
思
维
、
否
定
思
维
等
创
意
思
维
方
法
。

√
√

√

3.
掌
握
通
过
科
学
的

实
验
与
观
察
方
法
来
指
导
工
艺
美
术
学
习
和
创
作
。

√
√

专
业
知
识

1 ．
掌
握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必
修
和
选
修
知
识
。

√
√

√

2 ．
掌
握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拓
展
协
同
专
业
必
修
和
选
修
知
识
。

√
√

3．
掌
握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实
践
创
新
专
业
知
识
。

√
√

√

工
具
性
知
识

1．
掌
握
系
统
的
工
艺
美
术
创
作
技
能
工
具
使
用
的
知
识
。

√
√

2．
学
会
运
用
实
验
研
究
的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
指
导
工
艺
美
术
的
创
新
和
实
践
。
能
够
针
对
工
艺
美
术
创
作

独
立
撰
写
调
研
报
告
、
设
计
文
稿
、
专
题
论
文
并
且
能
够
独
立
陈
述
发
言
，
表
达
流
畅
、
思
路
清
晰
。

√
√

3 ．
掌
握
一
门
外
语
，
掌
握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最
新
学
术
研
究
成
果
及
前
沿
理
论
思
想
，
能
够
在
跨
文
化
背
景

下
进
行
沟
通
和
交
流
。

√
√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1.
掌
握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
陶
瓷
艺
术
、
装
饰
雕
塑
、
金
属
艺
术
等
）
各
工
作
室
的
拓
展
专
业
理
论
与
应
用
知
识
。

√
√

2.
了
解
艺
术
设
计
类
领
域
知
识
。

√
√

能
力
要
求

专
业
能
力

1.
具
有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所
需
的
专
业
知
识
。

√
√

2.
具
有
思
维
与
方
法
、
审
美
与
文
化
、
技
术
与
工
程
、
设
计
管
理
与
营
销
等
四
大
领
域
知
识
储
备
。

√
√

3.
扩
展
工
艺
美
术
的

交
叉
性
学
科
及
交
叉
设
计
理
念
。

√
√

应
用
能
力

1.
人
文
社
科
知
识
运

用
能
力
。

√
√

2.
自
然
学
科
知
识
运

用
能
力
。

√
√

3.
信
息
检
索
运
用
能

力
。

√
√

4.
信
息
化
处
理
运
用

能
力
。

√
√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1.
创
新
实
践
能
力
。

√
√

2.
创
新
研
究
能
力
。

√
√

职
业
要
求

职
业
能
力

1.
具
备
较
好
的
审
美
力
。

√
√

2.
独
立
设
计
能
力
。

√
√

学
习
能
力

1.
具
备
终
身
学
习
的
意
识
和
能
力
。

√
√

2.
具
备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个
人
能
力
。

√
√

毕
业
要
求

培
养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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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身
心

素
质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专
业

知
识

工
具
性

知
识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专
业

能
力

应
用

能
力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职
业

能
力

学
习

能
力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L

M
L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L

M
L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M

H
L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M

H
L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M

H
L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M

M
L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M
L

H
L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M
H

H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M

H
L

大
学
英
语
/基

础
泰
语
/基

础
越
南
语

H
L

H
M

公
共
体
育

M
H

M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M
H

M
大

学
计
算
机

L
L

H
H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L
M

H
H

军
事
理
论

H
M

M
L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M

M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专
业
导
论

H
M

L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L
H

M
M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L
H

M
M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L
H

M
M

设
计
概
论

L
H

M
手

绘
表
现

H
M

L
摄

影
基
础

L
H

M
L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H
M

L
浮

雕
基
础

L
H

H
M

陶
艺
基
础

L
H

H
M

金
属
锻
造
艺
术

L
H

H
M

扎
染
艺
术
设
计
与
制
作

L
H

H
M

陶
艺
设
计
与
制
作

L
H

H
M

雕
塑
工
艺
品
设
计
与
制
作

L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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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身
心

素
质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专
业

知
识

工
具
性

知
识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专
业

能
力

应
用

能
力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职
业

能
力

学
习

能
力

选 修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L
H

M
PS

软
件

H
M

H
3D

m
ax

软
件

L
H

M
装

饰
图
案

H
L

M
设

计
美
学

H
L

M
C
A
D
软
件

L
H

M
M

装
饰
图
案
设
计
与
应
用

L
H

M
M

Fl
as
h
软
件

L
H

M
M

A
E
软
件

L
H

M
M

Pr
em

ie
re

软
件

L
H

M
M

C
or
el
D
ra
w
软
件

L
H

M
M

Sk
et
ch
up

软
件

L
H

M
M

竹
木
器
工
艺
品
设
计

L
H

H
M

纤
维
艺
术
设
计
与
制
作

L
H

H
M

漆
艺

L
H

H
M

壁
画
设
计
与
制
作

M
L

H
M

版
式
设
计

M
H

L
M

电
脑
效
果
图
综
合
技
法

L
H

M
M

商
业
摄
影

H
M

L
M

传
统
及
现
代
手
工
艺
设
计

L
H

H
M

家
居
软
装
陈
设
品
设
计
与
制
作

L
M

M
H

金
属
工
艺
（
器
皿
）

L
H

H
M

旅
游
产
品
设
计

L
H

H
M

传
统
及
现
代
手
工
艺
研
发

L
H

H
M

传
统
器
皿
设
计
与
制
作

L
H

H
M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M
H

H
M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拓
展

M
H

H
L

数
字
媒
体
设
计
拓
展

H
H

L
M

选 修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培
训

L
H

M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M
H

L
M

实 践 创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M
M

H
社

会
实
践

H
M

H
L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L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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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身
心

素
质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专
业

知
识

工
具
性

知
识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专
业

能
力

应
用

能
力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职
业

能
力

学
习

能
力

新 课 程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M
L

H
L

专
业
写
生

M
H

M
L

专
业
考
察

M
H

M
L

毕
业
设
计

L
M

H
H

专
业
实
习

L
M

H
M

说
明
：
1.
覆
盖
所
有
必
修
课
程
、
选
修
课
程
，
按

平
台
课
程
填
写
。

2.
根
据
课
程
对
各
项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强

度
分
别
用
“
H
（
高
）
、
M
（
中
）
、
L （

低
）
”
表
示
。

支
撑
强
度
的
含
义
是
：
该
课
程
覆
盖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的
多
寡
，
H
至
少
覆
盖

80
%
，
M

至
少
覆
盖

50
%
，
L
至
少
覆
盖

30
%
。

3.
注
意
：
每
门
课
程
对
应
毕
业
要
求
应
具
有
达
成
度
，
不
是
要
求
每
个
教
学
环
节
都
必
须
对
应
所
有
毕
业
要
求
的
对
应

指
标
点
，
应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来
填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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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艺术学（设计学类）

（二）主干课程

二维构成基础、设计思维与创新、浮雕基础、陶艺设计与制作、金属锻造艺术、雕塑工艺品设

计与制作、纤维艺术设计与制作、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毕业设计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6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41 47 24.38% 29.38% 16
选修 6 3.75% 4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18
77

11.25%
48.13%

8
专业核心 必修 25 15.63% 6
专业选修 选修 34 21.25% 25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 16 8.75% 10% 4
选修 4 2.50% 3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20 —— 12.50% 12.5% 8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16 —— 72.50% —— 41
选修小计 44 —— 27.50% —— 32
合计 160 —— —— 74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59.5 37%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01 108 127 63 0 0 2 17 499 29.3
二 90 81 170 68 0 0 3 17 409 24
三 90 81 204 68 0 0 0 17 443 26
四 141 98 204 68 0 0 0 17 511 30
五 69 0 153 51 51 17 0 17 341 20
六 35 0 102 34 102 34 0 17 307 18
七 18 0 0 0 51 17 15 17 86 5
八 18 0 0 0 0 0 14 17 18 1
合计 662 368 926 391 204 68 34 136 2614 19.2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的目的与要求

该课程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其教学目的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来源于自然，而又高

于自然，通过风景写生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与自身修养，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感悟能

力。脑、眼、心、手的协调能力，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而创造出符合社

会的美感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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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的内容与方式

通过观察、速写训练、风景写生等手段对自然进行写生，锻炼学生的构图能力、表现色彩能力

与概括取舍能力。时间安排在第二学期，共 3周。每个学生须完成速写作品 15张，另外通过图像、

文字记录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写一份 2500字左右的写生报告，进行总结。

（三）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的考核办法

1.专业写生教学考核成绩采用考试方式。分数采用百分制或五级记分制（五级为优秀、良好、

中等、及格、不及格）。二者相互对应为：优秀（100-90分）、良好（89-80分）、中等（79-70分）、

及格（69-60 分）、不及格（59分以下）。学生按照《专业写生教学大纲》完成各类教学任务，经

考核合格者，给予相应学分。

2.学生成绩评定原则上应呈正态分布，严格控制优秀成绩的比例。

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一）协同育人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桂林市坤宁工艺品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艺美术

2 桂林市灵川县考拉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艺美术

3 广西妙手穿青非遗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艺美术

4 桂林工藤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艺美术

5 桂林福兴堂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艺美术

6 卓艺绘艺术馆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艺美术

7 桂林市格物堂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艺美术

8 桂林市鼎一艺术创作基地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艺美术

9 桂林市皓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工艺美术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重点改革城市设计学院工艺美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桂林学院卓越设计人才培养

与实践基地，实行“工作室双导师负责制”，开展“工作室教学”模式。同时，聘请企业一线设计

师把企业的工作、管理模式引入课堂教学，实现学校、企业双导师教学，使学生体会在“工作中学

习，在学习中工作”的理想状态，进而开展相关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的培养等教学工

作，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

2．要求：大学与设计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政府引导、大学主导、设计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

原则，要求由大学的专任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总体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同时积极

引导设计界的设计师、设计经理等参与到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工作中来，以优化艺术设计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方式，丰富合作培养的内涵，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打通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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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在企业开展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五学期 4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六学期 4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八学期
第 1～14周 14周 专业实习 必修 采用双导师制进行指导

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属
性

学分

学时

总学时
工作室导师授课

学时
在企业
授课学时

备注

YB36008141 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 必修 4 68 51 17 无

合计 4 68 51 17

（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校内任课教师与企业导师双向考核的方式开展，任何一方的考核

不合格视为该课程不合格，课程考核总分采用大学任课教师和企业导师各自考核分数按一定权重相

累加的方式计算。

八、国（境）外学习或实习实施计划

（略）

九、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工艺美术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4：工艺美术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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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

TB
39
00
71
01
/

TB
39
00
61
81

大
学

英
语

Ⅰ
/基

础
泰

语
Ⅰ
/基

础
越
南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艺

术
、

体
育

类
专

业
选

择
开

设
基

础
泰

语
和

基
础

越
南

语
，

不
选

的
课

程
删

除
）

，
其

他
专

业
学
生
可
选
修
，
下
同
。

—
—

TB
39
00
71
12
/

TB
39
00
71
02
/

TB
39
00
61
82

大
学

英
语

Ⅱ
/基

础
泰

语
Ⅱ
/基

础
越
南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

TB
39
00
71
03
/

TB
39
00
61
83

大
学

英
语

Ⅲ
/ 基

础
泰

语
Ⅲ
/ 基

础
越
南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71
14
/

TB
39
00
71
04
/

TB
39
00
61
84

大
学

英
语

Ⅳ
/ 基

础
泰

语
Ⅳ
/ 基

础
越
南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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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1
26
.4

14
.6

92
8

56
0

36
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7

32
.4

14
.6

10
30

66
2

36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80
11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21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4
3

1
68

51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31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3
2

1
51

34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1
02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理
论

2
1

1
34

17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6
71

设
计
概
论

1.
5

1.
5

—
—

25
25

0
1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41

手
绘
表
现

2
1

1
34

17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20

摄
影
基
础

3
2

1
51

34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03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2
2

—
—

34
34

0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35
21

浮
雕
基
础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7
90

陶
艺
基
础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21
92

金
属
锻
造
艺
术

4
3

1
68

51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8
13

扎
染
艺
术
设
计
与
制
作

5
4

1
85

68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24
10

陶
艺
设
计
与
制
作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33
22

雕
塑
工
艺
品
设
计
与
制
作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3
31
.5

11
.5

73
4

53
5

1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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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设
计
工
具

ZX
36
00
31
40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3
2

1
51

34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该
模
块
至
少
修
读

10
学
分

ZX
36
00
27
42

PS
软
件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36

3D
m
ax

软
件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50

C
A
D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90

Fl
as
h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61

A
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81

Pr
em

ie
r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80

C
or
el
D
ra
w
软
件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71

Sk
et
ch
up

软
件

4
3

1
68

51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传
统
及
现

代
手
工
艺

材
料

ZX
36
00
18
00

纤
维
艺
术
设
计
与
制
作

5
4

1
85

68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该
模
块
至
少
修
读

8
学
分

ZX
36
00
16
00

漆
艺

5
4

1
85

68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1
11

竹
木
器
工
艺
品
设
计

5
4

1
85

68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1
93

金
属
工
艺
（
器
皿
）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2
02

壁
画
设
计
与
制
作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传
统
及
现

代
手
工
艺

设
计

ZX
36
00
20
34

装
饰
图
案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该
模
块
至
少
修
读

10
学
分

ZX
36
00
22
41

设
计
美
学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1
51

版
式
设
计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33
91

电
脑
效
果
图
综
合
技
法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0
33

装
饰
图
案
设
计
与
应
用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1
22

传
统
及
现
代
手
工
艺
设
计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传
统
及
现

代
手
工
艺

研
发

ZX
36
00
16
51

商
业
摄
影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该
模
块
至
少
修
读

6
学
分

ZX
36
00
18
20

家
居
软
装
陈
设
品
设
计
与
制
作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6
20

旅
游
产
品
设
计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1
21

传
统
及
现
代
手
工
艺
研
发

5
4

1
85

68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1
31

传
统
器
皿
设
计
与
制
作

5
4

1
85

68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4
25

9
57
8

42
5

15
3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7

56
.5

20
.5

13
12

96
0

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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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1
43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劳○

4
3

1
68

51
17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B
36
00
81
61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拓
展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B
36
00
82
52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拓
展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9

3
20
4

15
3

51
选 修

—
—

Y
X
36
00
73
42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6
00
81
81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2
4

27
2

20
4

68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110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劳○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9
91

专
业
写
生

1.
5

0
1.
5

3
周

0
3
周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9
71

专
业
考
察

1.
5

0
1.
5

3
周

0
3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1
91

毕
业
设
计

4
0

4
8
周

0
8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0

7
14

周
0

14
周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0
20

34
周

34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0

20
34

周
34

周

必
修

合
计

11
6

学 分

18
66

学
时

+3
4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4
学

分
74
8
学

时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学
分

26
14

学
时

+3
4

周

18
26

78
8+

34
周

66
.9

59
.1

49
.1

34
10

10
0.
9

12
48

57
8

61
8+
34

周 17
0



附
表
：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1）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

TB
39
00
71
01
/

TB
39
00
61
81

大
学

英
语

Ⅰ
/ 基

础
泰

语
Ⅰ
/ 基

础
越
南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艺
术

、
体
育
类
专

业
选
择
开
设

基
础
泰

语
和
基
础
越

南
语
，
不
选

的
课
程

删
除
）
，
其

他
专
业
学
生

可
选
修
，
下
同
。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体
育
学
类
、
舞
蹈
学
专
业
请
删
除
。

下
同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必
修

小
计

15
.2
5

10
.6
5

4.
6

30
9

20
1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0
.6
5

4.
6

30
9

20
1

10
8

111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80
11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21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4
3

1
68

51
17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31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3
2

1
51

34
17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1
02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2
1

1
34

17
17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6
71

设
计
概
论

1.
5

1.
5

—
—

25
25

0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7.
5

3.
5

19
0

12
7

63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7.
5

3.
5

19
0

12
7

63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2

2
周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2
2
周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8
.2
5

18
.1
5

10
.1

49
9

32
8

17
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8
.2
5

18
.1
5

10
.1

49
9

32
8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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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2）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

TB
39
00
71
02
/

TB
39
00
61
82

大
学

英
语

II
/ 基

础
泰

语
II
/ 基

础
越
南
语

I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25

3.
25

3
15
4

73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25

4.
25

3
17
1

90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16
71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2
2

—
—

34
34

0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20

摄
影
基
础

3
2

1
51

34
17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41

手
绘
表
现

2
1

1
34

17
17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2
11
9

85
34

选
修

—
—

ZX
36
00
31
40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27
42

PS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10
36

3D
m
ax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20
34

装
饰
图
案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22
41

设
计
美
学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2
11
9

85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4

10
4

23
8

17
0

68

113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9
91

专
业
写
生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3
.2
5

6.
75

6.
5

27
3

15
8

11
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7

2
13
6

10
2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7
5

14
.2
5

8.
5

40
9

26
0

14
9

114



【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3）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

TB
39
00
71
03
/

TB
39
00
61
83

大
学
英
语

II
I/ 基

础
泰
语

II
I/ 基

础
越
南
语

II
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25

3.
25

3
15
4

73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25

4.
25

3
17
1

90
81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35
21

浮
雕
基
础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7
90

陶
艺
基
础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8
6

2
13
6

10
2

34

选 修

—
—

ZX
36
00
10
50

C
A
D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00
20
33

装
饰
图
案
设
计
与
应
用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10
90

Fl
as
h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61

A
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80
81

Pr
em

ie
r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2
4

27
2

20
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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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4
.2
5

9.
25

5
29
0

17
5

11
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7

2
15
3

11
9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16
.2
5

7
44
3

29
4

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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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

TB
39
00
71
04
/

TB
39
00
61
84

大
学
英
语

IV
/ 基

础
泰
语

IV
/ 基

础
越
南
语

IV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21
92

金
属
锻
造
艺
术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8
13

扎
染
艺
术
设
计
与
制
作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9
7

2
15
3

11
9

34

选 修

—
—

ZX
36
00
10
80

C
or
el
D
ra
w
软
件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00
80
71

Sk
et
ch
up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81
11

竹
木
器
工
艺
品
设
计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18
00

纤
维
艺
术
设
计
与
制
作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16
00

漆
艺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2
11
9

85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1
5

27
2

20
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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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0
.2
5

14
.2
5

6
39
2

26
0

13
2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2
11
9

85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7
.2
5

19
.2
5

8
51
1

34
5

16
6

118



【
第
五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3

—
—

51
51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3.
25

3.
25

69
69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24
10

陶
艺
设
计
与
制
作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33
22

雕
塑
工
艺
品
设
计
与
制
作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8
6

2
13
6

10
2

34

选 修

—
—

ZX
36
00
12
02

壁
画
设
计
与
制
作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00
11
51

版
式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33
91

电
脑
效
果
图
综
合
技
法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16
51

商
业
摄
影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81
22

传
统
及
现
代
手
工
艺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9
3

20
4

15
3

51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1
61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拓
展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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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2
5

9.
25

3
22
2

17
1

5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6

1
11
9

10
2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9
.2
5

15
.2
5

4
34
1

27
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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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35
35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ZX
36
00
18
20

家
居
软
装
陈
设
品
设
计
与
制
作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ZX
36
00
21
93

金
属
工
艺
（
器
皿
）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56
20

旅
游
产
品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81
21

传
统
及
现
代
手
工
艺
研
发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81
31

传
统
器
皿
设
计
与
制
作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

6
2

13
6

10
2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2
52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拓
展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Y
X
36
00
73
42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
—

Y
X
36
00
81
81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

6
2

13
6

10
2

34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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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4.
25

3.
25

1
86

69
17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3
10

3
22
1

17
0

51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7
.2
5

13
.2
5

4
30
7

23
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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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
—

18
1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Y
B
36
00
81
43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劳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3
1

68
51

1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9
71

专
业
考
察

1.
5

0
1.
5

3
周

0
3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1
91

毕
业
设
计

4
0

4
8
周

0
8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5.
5

11
周

—
—

11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5

5.
5

11
周

—
—

11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75

3.
25

6.
5

86
69

17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9.
75

3.
25

6.
5

86
6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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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计
相
应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8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8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
—

18
1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18
1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
—

11
18

周
—
—

1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
—

11
18

周
—
—

18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2
5

1.
25

11
18

学
时

+1
8
周

18
18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1.
25

11
18

学
时

+1
8
周

18
1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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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4 ：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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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工艺美术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吕娅洁（工艺美术专业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贺 雷（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副教授）

葛之刚（城市设计学院教学副院长，副教授）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陈 靖（桂林旅游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工艺美术专业负责人，教授）

张 婷（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视觉传达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梁燕敏（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教学行政人员：齐明涛（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杨 娟（工艺美术专业副教授）

郇树海（工艺美术专业讲师）

阳昊辰（工艺美术专业讲师）

李娜佳（工艺美术专业讲师）

张希然（工艺美术专业讲师）

钟橙敏（工艺美术专业讲师）

毕业生代表：

林彦池（桂林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2019级工艺美术专业，钦州市小董中学，美术教师）

蒙巧燕（桂林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2019级工艺美术专业，广东中山市小榄镇鲸号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美工）

卢冠妤（桂林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2019级工艺美术专业，熹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美工）

李沅霖（桂林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2019级工艺美术专业，白石画室,美术教师）

苏秋蓉（桂林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2019级工艺美术专业，深圳引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陈列助理）

高年级学生代表：

陈沼光（2021级工艺美术专业）

张彩霞（2021级工艺美术专业）

韦月青（2022级工艺美术专业）

用人单位代表：

吴 菲（绘米尔艺术空间，人事主管）

邱小倩（广西强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理）

廖绮君（匠风棠文化艺术（广州）有限公司，人事主管）

企业行业代表：

胡华中（桂林沃尔特斯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经理）

付新阳（桂林福兴堂艺术陶瓷有限公司,经理）

张 杰（桂林市妙手穿青非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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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数字媒体艺术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刘鹏 审订人：贺雷

一、专业简介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成立于 2017年，专业秉承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的 OBE教育理念，

通过与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构建产业资源和创作案例共享的实践机制，开展协同育人教学，并充分

发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优势，结合案例式、项目式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培养服务地方的数字

媒体艺术应用型人才。该专业师资力量雄厚，高级职称占比 43%，拥有硕士学位占比 95%，“双师

型”教师占比 20%，外聘教师占比 20%，企行业专家占比 15%；拥有非编、摄影棚等多间校内实训

室及校外实习基地；所在的艺术设计专业获得 2012年度“广西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及课程一体化建设”

项目，2024年获得校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立项，近三年学生获各类厅级以上教学奖励 200余项。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是现代科学与艺术深度融合特色的交叉学科专业，具有应用范围广、就业口径宽、

人才社会需求大等特色，是数字时代的各行各业急需的中坚专业方向。历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均在 85%

以上，就职于区内外各企事业单位、学校、文化传媒机构、影视动漫领域等从事摄影摄像、特效后

期制作、新媒体创意设计等相关领域工作。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文化产业和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备家国情怀、良好的职业道德，兼

具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掌握数字媒体艺术创作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技能技术设计思维；具备创新

设计理念和创新设计思维、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的数字媒体艺术综合创作的应用能力，及

一定的专业研究能力；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交流能力，能在数字媒体艺

术相关领域、传媒产业、设计行业、新媒体企业、文旅宣传单位从事数字媒体艺术类设计项目的策

划、设计、制作、运营等工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根据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职业素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素质，具备优秀的创意能力，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

灵活的构想能力；学习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沟通交流能力及、进的设计理念和创新

设计思维，具备设计创作能力和推动专业发展的能力。

2.职业知识：掌握艺术基础理论知识，具有良好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能运用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知识与技能独立完成策划、设计、制作、运营等专业方向知识。熟悉目前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前

沿趋势，能准确理解市场需求。

3.职业能力：系统掌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相关的艺术、技术知识、基础理论知识，具备熟练操

作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相关的各类设计工具进行设计表现的能力，较好的工作协调合作及沟通表达能

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完成设计作品的创意能力，较强表现力与数字媒体艺术综合创作

的应用能力。能够胜任数字媒体艺术设计项目前期策划、设计、制作、管理、运营等工作。

4.职业成就：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修养，创作视野开阔，富于创造性。以基层管理者、团队负

责人、骨干设计师等身份在数字媒体艺术相关领域的工作岗位上有稳定、持续的发展，或成为自由

摄影师、导演、插画师等独立创作者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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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思想道德素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熟悉党和国家对数字媒
体艺术及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具有
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及强烈的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1.2科学文化素质：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和职业品质，具有职业
生涯发展规划的基本能力；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以及组织协作能力；有良好的人文素养、
艺术修养和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

1.3身心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
操；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对自我完善和自身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的规划意识；具有集体
观念，乐于团队合作，与同学、同事和睦相处，共同进步，能够针对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问题进行探
讨、沟通和交流。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 学科基础知识：系统掌握设计学类专业通用的公共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的核心理知识；有一定的国际视野，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了解数字媒体艺术研究对象的基本特
征及该专业领域的发展历史、发展前沿、研究动态、应用前景及创新方向；掌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创作的基本研究方法。

2.2专业知识：掌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专业教育、拓展协同、实践创新平台专业必修和选修知识。

2.3工具性知识：掌握与数字媒体艺术创作工具使用的知识；掌握针对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创作撰写
调研报告、设计报告、研究论文的规范及方法；能够运用一门外语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2.4相关领域知识：了解与数字媒体艺术相关的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知识；掌握数字影像与动漫工
作室的专业拓展应用知识。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专业能力；具有数媒体艺术专业所需的创作及创新能力，掌握数字媒体艺术创作、制作的艺术
手段和技能，能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设计创作；具备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所需的专业应用能力及相关领
域的设计创作能力，能进行融会贯通的专业设计应用；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通过专业软件、数字
媒体技术等，能解决专业创作及实践应用中的各种问题。

3.2应用能力：具备符合数字媒体艺术行业对从业人员所需求的实践工作能力，能运用数字媒体艺
术的摄影摄像、纪录片制作、竞赛创作等专业技能和手段，参与或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综合运
用不同学科知识开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学以致用，融会贯通；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
等现代化工具，能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文献检索、资料查询，掌握统计、分析和调查的基本方法，
具备从事专业研究和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在专业实践应用当中具备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3.3创新创业能力：具备获取更新专业前沿知识、技能的突破创新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
创新实践能力；以实践创新平台与专业竞赛为依托，通过创新实践训练，具备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

毕业要求 4：
职业要求

4.1具备较好的美术和审美力，独立完成设计方案、美术输出、撰写设计提案等方向能力。

4.2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关注艺术设计行业发展新动态，具备及时更新
自身知识及技能的意识和素养。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岗位和个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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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开
展
分
析
和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
，
能
够
学
以
致
用
，
融
会
贯
通
；

√

3.
能
够

熟
练

使
用

计
算

机
等

现
代

化
工

具
，

能
借

助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进

行
文

献
检

索
、

资
料

查
询
，

掌
握

统
计

、

分
析
和
调
查
的
基
本
方
法
，

√

4.
在
专
业
实
践
应
用
当
中
具
备

运
用
辩
证
思
维
分
析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

√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1.
具
备
获
取
更
新
专
业
前
沿
知

识
、
技
能
的
突
破
创
新
的
能
力
，
具
有
较
强
的
创
造
性
思
维
、
创
新
实
践
能
力
；

√

2.
以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与
专
业
竞

赛
为
依
托
，
通
过
创
新
实
践
训
练
，
具
备
一
定
的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

√

职
业

要
求

美
术

审
美

1.
具
备
较
好
的
美
术
和
审
美
力

√

独
立

设
计

2.
独
立
完
成
设
计
方
案
、
美
术
输

出
、
撰
写
设
计
提
案
等
方
向
能
力
。

√
√

终
身

学
习

意
识

1.
终
身
学
习
意
识
和
自
我
管
理
、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

√
√

2.
不
断
学
习
，
适
应
岗
位
和
个
人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

√
√

√

毕
业

要
求

培
养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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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1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2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3

身
心

素
质

2.
1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2.
2

专
业
知

识

2.
3

工
具
性

知
识

2.
4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3.
1

专
业
能

力

3.
2

应
用
能

力

3.
3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4.
1

独
立
完

成
设
计

方
案

4.
2

终
身
学

习
和
自

我
管
理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L

M
L

中
国
近
代
史
纲
要

H
M

H
L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L

M
L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M
L

H
L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M

H
L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M

H
L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M

M
L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M
H

H
大
学
计
算
机

L
L

H
H

大
学
英
语
/基

础
泰
语
/基

础
越
南
语

H
L

H
M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M

H
L

公
共
体
育

M
H

M
军
事
理
论

H
M

M
L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L

M
L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M
H

L
L

理
工
科
技

H
M

M
体
美
劳
育

H
H

M
第
二
课
堂

L
H

H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专
业
导
论

H
M

L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L
H

M
M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L
H

M
M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L
H

M
M

设
计
概
论

L
H

M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H
M

L
手
绘
表
现

H
M

L
摄
影
基
础

H
L

L
M

视
听
语
言

L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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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1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2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3

身
心

素
质

2.
1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2.
2

专
业
知

识

2.
3

工
具
性

知
识

2.
4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3.
1

专
业
能

力

3.
2

应
用
能

力

3.
3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4.
1

独
立
完

成
设
计

方
案

4.
2

终
身
学

习
和
自

我
管
理

摄
影
基
础

L
H

H
M

Pr
em

ie
re

软
件

L
H

H
M

故
事
创
作
+分

镜
头
设
计

L
H

H
M

摄
像
基
础

L
H

H
M

艺
术
摄
影

L
H

H
M

A
E
软
件

L
H

H
M

纪
录
片
制
作
技
术

L
M

H
M

故
事
短
片
制
作

L
M

H
H

选 修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L
H

M
ph
ot
sh
op

软
件

H
M

H
3D

m
ax

软
件

L
H

M
A
I 软

件
L

H
L

M
Sk
et
ch
up

L
H

L
M

A
N
软
件

L
H

L
M

表
演
基
础

M
H

L
C
or
el
D
ra
w
软
件

H
M

M
装
饰
图
案

H
L

M
设
计
美
学

M
H

L
L

数
字
插
画

L
H

H
M

动
态
速
写
与
默
写

L
M

H
M

动
漫
与
游
戏
衍
生
产
品
设
计

M
H

H
L

泥
塑

L
L

M
H

信
息
可
视
化
设
计

L
H

L
M

动
画
运
动
规
律

L
M

L
H

漫
画
基
础

L
H

M
M

动
画
角
色
设
计

L
M

H
M

动
画
场
景
设
计

L
M

H
M

原
动
画
设
计

M
H

M
L

数
字
声
音
处
理

L
M

H
L

电
视
栏
目
制
作
技
术

M
H

M
M

动
画
短
片
制
作

L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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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1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2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3

身
心

素
质

2.
1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2.
2

专
业
知

识

2.
3

工
具
性

知
识

2.
4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3.
1

专
业
能

力

3.
2

应
用
能

力

3.
3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4.
1

独
立
完

成
设
计

方
案

4.
2

终
身
学

习
和
自

我
管
理

影
视
赏
析

M
M

H
L

商
业
摄
影

M
M

H
H

实
验
短
片

L
H

H
M

网
络
产
品
运
营
与
推
广

H
H

L
M

拓 展 协 同 必 修 课 程

必 修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劳

M
M

H
L

影
视
合
成
与
特
效
技
术
拓
展

M
L

H
H

视
觉
传
达
技
术
拓
展

L
M

H
H

选 修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M
M

H
M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L
M

H
H

实 践 创 新 必 修 课 程

专
业
写
生

H
H

M
L

专
业
考
察

M
H

M
L

毕
业
设
计

M
H

H
L

军
事
技
能

M
M

H
专
业
实
习

L
M

H
M

（
社
会
实
践
)○劳

M
H

L
M

（
创
新
教
育
实
践
）
○创

L
M

H
H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M
H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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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艺术学（设计学类）

（二）主干课程

摄影基础、摄像基础、视听语言、Premiere 软件、故事创作+分镜头设计、AE软件、纪录片制

作技术、故事短片制作、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毕业设计。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6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41

47
25.6%

29.3%
22

选修 6 3.8% 4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22
77

13.8%
48.1%

9
专业核心 必修 25 15.6% 7
专业选修 选修 30 18.8% 9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

16
7.5%

10%
4

选修 4 2.5% 1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20 12.5% 8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 75% 49
选修小计 40 25% 14
合计 160 100% 63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61.5 38.4%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01 108 127 63 0 0 2周 17 499 29.4
二 90 81 170 68 0 0 3周 17 409 24
三 90 81 204 68 0 0 0 17 443 26
四 141 98 187 85 0 0 0 17 511 30
五 69 0 136 68 51 17 0 17 341 20.1
六 35 0 102 34 102 34 0 17 307 17
七 18 0 0 0 51 17 11周 17 86 5.1
八 18 0 0 0 0 0 18周 17 18 1
合计 662 368 926 386 204 68 34周 136 2614 19.2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的目的与要求

本课程为实践创新教学，其教学目的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创作来源于自然与生活，

而又高于自然与生活，通过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写生能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与自身修养，锻炼学生

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感悟能力。脑、眼、心、手的协调能力，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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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从而创造出符合社会美感的艺术设计作品。

（二）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的内容与方式

通过观察、速写训练、风景写生等手段对自然、人文景观进行写生，锻炼学生的构图能力、表

现色彩能力与概括取舍能力。时间安排在第二学期，共 3周。每个学生须完成速写作品 15张，另外

通过图像、文字记录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写一份 2500字左右的写生报告，进行总结。

（三）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的考核办法

1. 专业写生教学考核成绩采用考试方式。分数采用百分制或五级记分制（五级为优秀、良好、

中等、及格、不及格）。二者相互对应为：优秀（100-90分）、良好（89-80分）、中等（79-70分）、

及格（69-60 分）、不及格（59分以下）。学生按照《专业写生教学大纲》完成各类教学任务，经

考核合格者，给予相应学分。

2. 学生成绩评定原则上应呈正态分布，严格控制优秀成绩的比例。

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一）协同育人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桂林浮世动画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数字媒体艺术

2 北京浮世映像动画科技

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数字媒体艺术

3 北京海纳三川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数字媒体艺术

4 桂林烩漫动画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数字媒体艺术

5 桂林远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数字媒体艺术

6 桂林爱派影视中心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数字媒体艺术

7 桂林点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数字媒体艺术

8 桂林越过山丘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数字媒体艺术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重点改革城市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桂林学院卓越设计人才

培养与实践基地，实行“工作室双导师负责制”，开展“工作室教学”模式。同时，聘请企业一线

设计师把企业的工作、管理模式引入课堂教学，实现学校、企业双导师教学，使学生体会在“工作

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理想状态，进而开展相关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的培养等教

学工作，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

2．要求：大学与本专业领域内的传媒、设计等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政府引导、大学主导、

设计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原则，要求由大学的专任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总体负责课程方案

的编制与实施。同时积极引导企业的导演、设计师、特效师等参与到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工作中来，

以优化艺术设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式，丰富合作培养的内涵，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打通学生

就业“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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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在企业开展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八学期 2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八学期 1周 创新教育与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八学期 1周 劳动教育与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八学期

第 1～14周 14周 专业实习 必修 采用双导师制进行指导

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总学时
工作室导师授课

学时

在企业

授课学时
备注

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劳 必修 4 68 51 17 无

合计 4 68 51 17

（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大学任课教师与企业导师双向考核的方式开展，任何一方的考核

不合格视为该课程不合格，课程考核总分采用大学任课教师和企业导师各自考核分数按一定权重相

累加的方式计算。

八、国（境）外学习或实习实施计划

（略）

九、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4：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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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

TB
39
00
71
01
/

TB
39
00
61
81

大
学

英
语

Ⅰ
/ 基

础
泰

语
Ⅰ
/ 基

础
越
南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
艺
术
、
体
育
类
专
业
选
择
开

设
基
础
泰
语
和
基
础
越
南
语
，

不
选
的
课
程
删
除
）
，
其
他
专

业
学
生
可
选
修
，
下
同
。

—
—

TB
39
00
71
12
/

TB
39
00
71
02
/

TB
39
00
61
82

大
学

英
语

Ⅱ
/ 基

础
泰

语
Ⅱ
/ 基

础
越
南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

TB
39
00
71
03
/

TB
39
00
61
83

大
学

英
语

Ⅲ
/基

础
泰

语
Ⅲ
/基

础
越
南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

TB
39
00
71
04
/

TB
39
00
61
84

大
学

英
语

Ⅳ
/基

础
泰

语
Ⅳ
/基

础
越
南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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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必
修

小
计

41
26
.4

14
.6

92
8

57
0

35
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7

32
.4

14
.6

10
30

67
2

35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80
11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21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4
3

1
68

51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31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3
2

1
51

34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1
02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理
论

2
1

1
34

17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6
71

设
计
概
论

1.
5

1.
5

—
—

25
25

0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41

手
绘
表
现

2
1

1
34

17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20

摄
影
基
础

3
2

1
51

34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03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2
2

—
—

34
34

0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22
11

视
听
语
言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27
61

摄
像
基
础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81

Pr
em

ie
r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5
03

艺
术
摄
影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28
33

故
事
创
作
+分

镜
头
设
计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61

A
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37
62

纪
录
片
制
作
技
术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9
02

故
事
短
片
制
作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7
33
.5

13
.5

80
2

56
9

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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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设
计
工
具

软
件
模
块

ZX
36
00
31
40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3
2

1
51

34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7
42

PS
软
件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36

3D
m
ax

软
件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51

A
I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71

Sk
et
ch
up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1
01

A
N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80

C
or
el
D
ra
w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审
美

与
技
术
拓

展
模
块

ZX
36
00
20
34

装
饰
图
案

4
2

2
68

34
34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2
41

设
计
美
学

4
2

2
68

34
34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9
80

泥
塑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3
41

信
息
可
视
化
设
计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36
01

影
视
赏
析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动
漫
基
础

与
创
作
模

块

ZX
36
00
16
40

数
字
插
画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34
82

动
态
速
写
与
默
写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8
11

动
画
运
动
规
律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39
21

漫
画
基
础

4
3

1
68

51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3
72

动
漫
与
游
戏
衍
生
产
品
设
计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8
90

动
画
角
色
设
计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8
92

动
画
场
景
设
计

2
1

1
34

17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3
61

原
动
画
设
计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9
03

动
画
短
片
制
作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影
像
进
阶

创
作
模
块

ZX
36
00
28
71

表
演
基
础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72
81

电
视
栏
目
制
作
技
术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3
31

数
字
声
音
处
理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6
51

商
业
摄
影

3
2

1
51

34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2
92

实
验
短
片

3
2

1
51

34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3
51

网
络
产
品
运
营
与
推
广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0
21

9
51
0

35
7

15
3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7

54
.5

22
.5

13
12

92
6

3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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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1
43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劳

4
3

1
68

51
17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29
05

影
视
合
成
与
特
效
技
术
拓
展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B
36
00
81
61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拓
展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9

3
20
4

15
3

51
选 修

—
—

Y
X
36
00
81
81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6
00
73
42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2
4

27
2

20
4

68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部

含
军
事
理
论

36
学
时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劳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9
91

专
业
写
生

1.
5

0
1.
5

3
周

0
3
周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9
71

专
业
考
察

1.
5

0
1.
5

3
周

0
3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6
00
11
91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0

20
34

周
34

周

必
修

合
计

12
0

68
.9

51
.1

19
34
+

34
周

12
82

65
2+

34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0
30

10
68
0

51
0

17
0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98
.9

61
.1

26
14
+

34
周

17
92

82
2+

3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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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1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

TB
39
00
71
01
/

TB
39
00
61
81

大
学

英
语

Ⅰ
/基

础
泰

语
Ⅰ
/基

础
越
南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5
.2
5

11
.2
5

4
30
9

21
1

9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1
.2
5

4
30
9

21
1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80
11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21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31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1
02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理
论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6
71

设
计
概
论

1.
5

1.
5

—
—

25
25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7.
5

3.
5

19
0

12
7

63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7.
5

3.
5

19
0

12
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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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2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部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8
.2
5

18
.7
5

9.
5

49
9

33
8

16
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8
.2
5

18
.7
5

9.
5

49
9

33
8

16
1

142



【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2）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

TB
39
00
71
02
/

TB
39
00
61
82

大
学

英
语

II
/ 基

础
泰

语
II
/ 基

础

越
南
语

I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25

3.
25

3
15
4

73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25

4.
25

3
17
1

90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16
71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2
2

—
—

34
34

0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20

摄
影
基
础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41

手
绘
表
现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2
11
9

85
34

选
修

—
—

ZX
36
00
31
40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7
42

PS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36

3D
m
ax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0
34

装
饰
图
案

4
2

2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2
41

设
计
美
学

4
2

2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2
11
9

85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4

10
4

23
8

17
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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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9
91

专
业
写
生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4
.7
5

8.
25

6.
5

27
3

15
8

11
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7
5

14
.2
5

8.
5

40
9

26
0

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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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3）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

TB
39
00
71
03
/

TB
39
00
61
83

大
学
英
语

II
I/ 基

础
泰
语

II
I/ 基

础
越
南
语

II
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25

3.
25

3
15
4

73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25

4.
25

3
17
1

90
81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22
11

视
听
语
言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27
61

摄
像
基
础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81

Pr
em

ie
r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12
9

3
20
4

15
3

51

选 修

ZX
36
00
16
40

数
字
插
画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51

A
I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71

Sk
et
ch
up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1
01

A
N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80

C
or
el
D
ra
w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14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2
4

27
2

20
4

68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

—
—

—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1 ）

—
—

（
1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1）

—
—

（
1）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8
.2
5

12
.2
5

6
35
8

22
6

13
2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4

1
85

68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16
.2
5

7
44
3

29
4

14
9

146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

TB
39
00
71
04
/

TB
39
00
61
84

大
学
英
语

IV
/基

础
泰
语

IV
/基

础
越
南
语

IV
2

1
1

51
17

34
考
试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艺
劳
动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28
33

故
事
创
作
+ 分

镜
头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5
03

艺
术
摄
影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4

2
10
2

68
34

选 修

—
—

ZX
36
00
28
11

动
画
运
动
规
律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39
21

漫
画
基
础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28
71

表
演
基
础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34
82

动
态
速
写
与
默
写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83
72

动
漫
与
游
戏
衍
生
产
品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59
80

泥
塑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B
36
00
83
41

信
息
可
视
化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7

3
17
0

11
9

5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1
5

27
2

18
7

85

147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1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4
.2
5

16
.2
5

8
46
0

29
4

16
6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2

1
51

34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7
.2
5

18
.2
5

9
52
8

34
5

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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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3

—
—

51
51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3.
25

3.
25

0
69

69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X
36
00
80
61

A
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37
62

纪
录
片
制
作
技
术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2
11
9

85
34

选 修

—
—

ZX
36
00
58
90

动
画
角
色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58
92

动
画
场
景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83
61

原
动
画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83
31

数
字
声
音
处
理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72
81

电
视
栏
目
制
作
技
术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3

2
85

34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8
4

20
4

13
6

6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1
41

影
视
合
成
与
特
效
技
术
拓
展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3
1

68
5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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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1 ）

—
—

（
1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2
5

8.
25

3
20
5

15
4

5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9
.2
5

14
.2
5

5
34
1

25
6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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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35
3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59
02

故
事
短
片
制
作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ZX
36
00
59
03

动
画
短
片
制
作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36
01

影
视
赏
析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16
51

商
业
摄
影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X
36
00
52
92

实
验
短
片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ZB
36
00
83
51

网
络
产
品
运
营
与
推
广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

6
2

13
6

10
2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1
61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拓
展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Y
X
36
00
81
81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Y
X
36
00
73
40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

6
2

13
6

10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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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8.
25

6.
25

2
15
4

12
0

34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7

2
15
3

11
9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7
.2
5

13
.2
5

4
30
7

23
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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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Y
B
36
00
81
43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劳

4
3

1
68

51
17

考
查

选
修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3
1

68
51

1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9
71

专
业
考
察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1
91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
—

5.
5

11
周

—
—

11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5

—
—

5.
5

11
周

—
—

11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75

3.
75

6.
5

86
+1
1

周
69

17
+1
1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9.
75

3.
75

6.
5

86
+1
1

周
69

17
+1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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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计
相
应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8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8）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0
18

18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劳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X
X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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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1
—
—

1
—
—

—
—

—
—

考
查

X
X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1
—
—

1
—
—

—
—

—
—

考
查

X
X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考
查

X
X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
—

11
18

周
—
—

1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1.
25

11
18

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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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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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数字媒体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刘鹏（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贺 雷（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副教授）

葛之刚（城市设计学院教学副院长，副教授）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刘宪标（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 艳（广西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学行政人员：齐明涛（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杜 鹃（数字媒体专业副教授）

崔雅琴（数字媒体专业副教授）

覃建珣（数字媒体专业讲师）

孔思思（数字媒体专业讲师）

郑卓铭（数字媒体专业讲师）

毕业生代表：

张裕强（桂林学院市设计学院 2017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广西天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

雷晴天（桂林学院市设计学院 2017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桂平市工信和商务局，干部）

吴映彤（桂林学院市设计学院 2017 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广州四三九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E视频设计师）

黄于珂（桂林学院市设计学院 2017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柳州市沙塘小学，二级教师）

黄盛和（桂林学院市设计学院 2017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友客网络，视频组组长)
高年级学生代表：

李 晨（2021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段萍萍（2021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陈焙婷（2022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用人单位代表：

蒋志龙（桂林非物时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总监，副教授）

张慧燕（桂林越过山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视频制作部副主任）

颜 篁（南国今报视觉总监,柳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企业行业代表：

蒋君君（桂林爱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正磊（桂林远景传媒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杨惠延（深圳地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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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环境设计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余航 审订人：贺雷

一、专业简介

我院环境设计专业筹建于 2004年，专业秉承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的 OBE教学理念，

与企业共同开发课程，开展协同育人教学，并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优势，结合案例式、

项目式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培养服务地方的环境设计应用型人才。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其中高级职

称占比 53%，拥有硕士学位占比 82%，“双师型”教师占比 18%，外聘教师占比 24%，企行业专家

占比 18%；同时，建有模型制作、材料与工艺、雕塑、陶艺、摄影、艺术创意展示中心等实验实训

室；本专业 2015年，获“广西民办高校财政扶持重点建设专业”，2016年，所在艺术设计类专业

群获“广西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专业群”，2020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教师指导学生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广西工业设计大赛、广西大学生艺术展演等比赛中

屡获佳绩，历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均达到 90%以上，就职于区内外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院所以及各类

设计企业等。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桂林，面向广西城市发展需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良好的职业道德，兼具人文素

养和艺术修养，系统掌握扎实的环境设计基础理论与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创新设计思维，具备良好的

沟通交流能力，较强的环境综合设计的应用能力，优秀文化传播和创新能力，培养能在环境设计专

业相关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院所、各类型设计和施工企业从事建筑室内空间设计、旅游景观设计、

各类别环境项目设计、环境设计及施工管理工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根据环境设计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后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职业素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素质，具备优秀的创意能力，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

灵活的构想能力；学习能力强，具备设计研究、设计推动专业发展的能力。

2.职业知识：具有很好的美术和审美力，使用环境设计专业知识独立完成设计方案、相关图纸

的输出、撰写设计提案等方向知识。熟悉目前环境设计前沿趋势，能准确理解市场需求。

3.职业能力：具备熟练操作各类环境设计工具进行设计表现的能力，较好的工作协调及沟通表

达能力，团队管理能力与凝聚力，独立完成环境设计产品的创意设计、较强的创意表现力与较强的

设计提案撰写能力。能够胜任环境设计项目前期、设计、执行管理、制作等工作。

4.职业成就：具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创作视野开阔，富于创造性。以基层管理者、团队负责人、

骨干设计师等身份在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向前发展或成为一名独立设计师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思想道德素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熟悉党和国家对建筑、
室内、景观及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品质，
以及法制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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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1-2.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具备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和职业品
质，具有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基本能力。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协同能力。有较高的人
文素养、审美能力和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

1-3.身心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
操。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认识到持续自我完善的
重要性，不断追求卓越。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学科基础知识：掌握环境设计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及相关设计类课程内容，学会运用分析、
演绎与归纳等逻辑思维方法，实验与观察等科学研究方法，来指导环境设计学习和创作。

2-2.专业知识：系统掌握环境设计专业专业教育、拓展协同、实践创新平台专业必修和选修知识。

2-3.工具性知识：掌握系统的环境设计创作技能工具使用的知识。学会运用实验研究的科学研究方
法，指导环境设计的创新和实践。能够针对环境设计创作独立撰写调研报告、设计文稿、专题论文
并且能够独立陈述发言，表达流畅、思路清晰。掌握一门外语，掌握环境设计专业最新学术研究成
果及前沿理论思想，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2-4.相关领域知识：对环境设计相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了解艺术设计类领
域知识。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专业能力；具有环境设计专业所需的环境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具有思维与方法、审美与文化、
技术与工程、设计管理等四大领域知识储备。扩展环境设计的交叉性学科及交叉设计理念。

3-2.应用能力：具有从事本专业所需的艺术、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知识，具有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知
识开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具备创新思维能力。具备熟练使用
计算机等现代化工具，针对专业问题，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具备从事科学
研究和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

3-3.创新创业能力：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了解国内外艺术设计发展动向，及创新实践能力，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实践创新平台为依托，进行创新实践训练，提升指导能力，多举措提
升创新创业能力。

毕业要求4:职业
要求

4-1.职业能力：具备较好的美术和审美能力，独立完成设计方案、美术输出、撰写设计提案等方向
能力。

4-2.学习能力：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关注艺术设计行业发展新动态，具
备及时更新自身知识及技能的意识和素养。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岗位和个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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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
环
境
设
计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与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关
系
矩
阵

素
质
目
标

知
识
目
标

能
力
目
标

就
业
目
标

素
质

要
求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
拥
护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
坚
持
正
确
的
政
治
立
场
和
方
向
。

√
√

2 ．
熟
悉
党
和
国
家
对
室
内
空
间
设
计
、
景
观
空
间
设
计
及
环
境
文
化
艺
术
等
领
域
方
面
的
方
针
、
政
策
和
法
规
。

√
√

3 ．
具
有
良
好
的
政
治
素
质
、
思
想
素
质
、
道
德
品
质
，
以
及
法
制
意
识
以
及
强
烈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

√
√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具
有
一
定
的
国
际
视
野

√
√

2．
具
有
健
全
的
人
格
和
良
好
的
职
业
精
神
，
职
业
道
德
和
职
业
品
质
，
具
有
职
业
生
涯
发
展
规
划
的
基
本
能
力
。

√
√

3．
具
有
良
好
的
表
达
能
力
、
沟
通
能
力
以
及
协
同
能
力
。

√
√

身
心

健
康
素

质

1 ．
达
到
国
家
规
定
的
大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标
准
，
具
有
健
康
的
体
魄
、
良
好
的
心
理
素
质
和
审
美
情
操
。

√
√

2 ．
树
立
自
主
学
习
、
终
身
学
习
的
观
念
, 坚

持
正
确
的
人
生
观
、
价
值
观
和
世
界
观
。

√
√

3 ．
认
识
到
持
续
自
我
完
善
的
重
要
性
，
不
断
追
求
卓
越
。

√
√

知
识

要
求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1．
了
解
环
境
设
计
相
关
及
周
边
行
业
领
域
知
识
。

√
√

2．
掌
握
设
计
类
专
业
通
用
的
公
共
专
业
基
础
知
识
及
本
专
业
核
心
知
识
。

√
√

3.
掌
握
环
境
设
计
的
基
本
研
究

方
法
。

√
√

专
业
知
识

1 ．
掌
握
环
境
设
计
专
业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必
修
和
选
修
知
识
。

√
√

2 ．
掌
握
环
境
设
计
专
业
专
业
拓
展
协
同
专
业
必
修
和
选
修
知
识
。

√
√

3 ．
掌
握
环
境
设
计
专
业
专
业
实
践
创
新
专
业
知
识
。

√
√

工
具

性
知
识

1．
掌
握
系
统
的
环
境
设
计
创
作
技
能
工
具
使
用
的
知
识
。

√
√

2．
学
会
运
用
实
验
研
究
的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
指
导
环
境
设
计
的
创
新
和
实
践
。
能
够
针
对
环
境
设
计
创
作
独
立

撰
写
调
研
报
告
、
设
计
文
稿
、
专
题
论
文
并
且
能
够
独
立
陈
述
发
言
，
表
达
流
畅
、
思
路
清
晰
。

√
√

3 ．
掌
握
一
门
外
语
，
掌
握
环
境
设
计
专
业
最
新
学
术
研
究
成
果
及
前
沿
理
论
思
想
。

√
√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1.

对
环
境
设
计
相
关
自
然
科
学

、
工
程
技
术
、
传
播
学
领
域
的
基
本
知
识
有
所
了
解
。

√
√

2.
了
解
艺
术
设
计
类
领
域
知
识

√
√

能
力

要
求

专
业
能
力

1.
具
有
环
境
设
计
专
业
所
需
的

基
本
理
论
知
识
。

√
√

2.
掌
握
环
境
设
计
创
意
、
表
现
、
沟
通
方
法
，
具
有
思
维
与
方
法
，
审
美
与
文
化
，
设
计
管
理
与
营
销
等
四
大

领
域
知
识
储
备
。

√
√

3.
扩
展
环
境
设
计
的
交
叉
性
学

科
及
交
叉
设
计
理
念

√
√

应
用
能
力

1.
人
文
社
科
知
识
运
用
能
力

√
√

2.
自
然
学
科
知
识
运
用
能
力

√
√

3.
信
息
检
索
运
用
能
力

√
√

4.
信
息
化
处
理
运
用
能
力

√
√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1.

创
新
实
践
能
力

√
√

2.
创
新
研
究
能
力

√
√

职
业

要
求

职
业
能
力

1.
具
备
较
好
的
美
术
和
审
美
力

，
√

2.
独
立
完
成
设
计
方
案
、
美
术

输
出
、
撰
写
设
计
提
案
等
方
向
能
力
。

√
√

学
习
能
力

1.
终
身
学
习
意
识
和
自
我
管
理

、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

√

2.
不
断
学
习
，
适
应
岗
位
和
个

人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

√
√

毕
业
要
求

培
养
目
标

159



附
录

2 ：
环
境
设
计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1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2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3

身
心
素

质

2.
1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2.
2

专
业

知
识

2.
3

工
具
性

知
识

2.
4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3.
1

专
业
能

力

3.
2

应
用

能
力

3.
3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4.
1

职
业

能
力

4.
2

学
习
能

力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M

L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M

L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M

L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M

L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M

L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M

L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M

L
安
全
教
育

H
L

M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M

L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H

L
大
学
英
语
Ⅰ
/ 基

础
泰
语
Ⅰ
/ 基

础
越
南
语
Ⅰ

H
M

H
大
学
英
语
Ⅱ
/ 基

础
泰
语
Ⅱ
/ 基

础
越
南
语
Ⅱ

H
M

H
大
学
英
语
Ⅲ
/基

础
泰
语
Ⅲ
/基

础
越
南
语
Ⅲ

H
M

H
大
学
英
语
Ⅳ
/基

础
泰
语
Ⅳ
/基

础
越
南
语
Ⅳ

H
M

H
公
共
体
育
Ⅰ

H
M

L
公
共
体
育
Ⅱ

H
M

L
公
共
体
育
Ⅲ

H
M

L
公
共
体
育
Ⅳ

H
M

L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H
M

L
大
学
计
算
机

M
H

L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M

L
军
事
理
论

L
H

M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H
M

L
理
工
科
技

H
M

L
体
美
劳
育

H
M

L
第
二
课
堂

H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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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1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2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3

身
心
素

质

2.
1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2.
2

专
业

知
识

2.
3

工
具
性

知
识

2.
4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3.
1

专
业
能

力

3.
2

应
用

能
力

3.
3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4.
1

职
业

能
力

4.
2

学
习
能

力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专
业
导
论

H
M

L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L
H

M
M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L
H

M
M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L
H

M
M

设
计
概
论

L
H

M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H
M

L
摄
影
基
础

L
H

M
L

手
绘
表
现

H
M

L
建
筑
制
图

H
M

L
人
体
工
程
学

H
M

L
材
料
与
构
造

H
M

L
模
型
设
计
与
制
作

H
M

L
居
住
空
间
设
计

H
M

L
景
观
设
计
初
步

H
M

L
家
具
与
软
装
设
计

H
M

L
工
程
预
算

H
M

L

选
修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L
H

M
PS

软
件

H
M

H
3D

m
ax

软
件

L
H

M
装
饰
图
案

H
L

M
设
计
美
学

H
L

M
Sk
et
ch
up

软
件

H
M

L
C
A
D
软
件

H
M

L
A
I 软

件
H

M
L

A
E
软
件

H
M

L
Pr
em

ie
re

软
件

H
M

L
居
住
区
景
观
规
划
与
设
计

H
M

L
照
明
设
计

H
M

L
公
共
设
施
设
计

H
M

L
数
字
化
环
境
设
计

H
M

L
空
间
符
号
与
视
传
设
计

H
M

L
空
间
地
域
规
划
设
计

H
M

L
商
业
空
间
设
计

H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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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素
质
要
求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职
业
要
求

1.
1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1.
2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1.
3

身
心
素

质

2.
1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2.
2

专
业

知
识

2.
3

工
具
性

知
识

2.
4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3.
1

专
业
能

力

3.
2

应
用

能
力

3.
3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4.
1

职
业

能
力

4.
2

学
习
能

力

展
示
空
间
设
计

H
M

L
民
间
建
筑
传
承
与
创
新

H
M

L
建
筑
设
计
基
础

H
M

L
景
观
植
物
设
计

H
M

L
办
公
空
间
设
计

H
M

L
快
题
设
计

H
M

L
公
共
空
间
景
观
规
划
与
设
计

H
M

L
民
宿
空
间
设
计

H
M

L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概
论

H
M

L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工
艺
美
术
拓
展

H
M

L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拓
展

H
M

L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劳

H
M

L
L

选
修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L
M

H
L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创

H
M

L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M
H

L
社
会
实
践
○劳

H
M

L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H
M

L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M
H

L
专
业
写
生

H
M

L
专
业
考
察

M
H

L
毕
业
设
计

L
H

M
L

专
业
实
习

L
M

H
L

L
选
修

--

说
明
：
1.
覆
盖
所
有
必
修
课
程
、
选
修
课
程
，
按

平
台
课
程
填
写
。

2.
根
据
课
程
对
各
项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强

度
分
别
用
“
H
（
高
）
、
M
（
中
）
、
L（

低
）
”
表
示
。

支
撑
强
度
的
含
义
是
：
该
课
程
覆
盖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的
多
寡
，
H
至
少
覆
盖

80
%
，
M

至
少
覆
盖

50
%
，
L
至
少

覆
盖

30
%
。

3.
注
意
：
每
门
课
程
对
应
毕
业
要
求
应
具
有
达
成
度
，
不
是
要
求
每
个
教
学
环
节
都
必
须
对
应
所
有
毕
业
要
求
的
对
应
指
标
点
，
应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来
填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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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艺术学（设计学类）

（二）主干课程

设计概论、手绘表现、设计表现、建筑制图、模型设计与制作、居住空间设计、景观设计初步、

家具与软装设计、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毕业设计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6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41 47 25.62% 29.36% 22
选修 6 3.74%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18
77

11.26%
48.14%

8
专业核心 必修 23 14.38% 8
专业选修 选修 36 22.5% 26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 16 7.5% 10% 4
选修 4 2.5% 3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20 20 12.5% 12.5% 8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14 —— 71.25% 71.25% 50
选修小计 46 —— 28.75% 28.75% 55
合计 160 —— 100% 100% 105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61.5 —— 38.43% 38.43%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
台（周）

教学
周数

总学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03 108 127 63 0 0 2周 17 501+2周 29
二 90 81 170 68 0 0 3周 17 409+3周 24
三 90 81 187 85 0 0 0 17 443 26
四 141 98 187 85 0 0 0 17 511 30
五 69 0 136 68 51 17 0 17 341 20
六 35 0 102 34 102 34 0 17 307 18
七 18 0 0 0 51 17 15周 17 86+15周 5
八 18 0 0 0 0 0 18周 17 18+18周 1

合计 674 358 909 403 204 68 38周 136 2614学
时+38周 19.2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该课程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其教学目的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来源于自然，而又高

于自然，通过风景写生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与自身修养，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感悟能

力。脑、眼、心、手的协调能力，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而创造出符合社

会的美感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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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实践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观察、速写训练、风景写生等手段对自然进行写生，锻炼学生的构图能力、表现色彩能力

与概括取舍能力。时间安排在第二学期，共 3周。每个学生须完成速写作品 15张，另外通过图像、

文字记录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写一份 2500字左右的写生报告，进行总结。

（二）特色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通过观察、速写训练、风景写生等手段对自然进行写生，锻炼学生的构图能力、表现色彩能力

与概括取舍能力。时间安排在第二学期，共 3周。每个学生须完成速写作品 15张，另外通过图像、

文字记录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写一份 2500字左右的写生报告，进行总结。

（三）特色实践的考核办法

1. 专业写生教学考核成绩采用考核方式。分数采用百分制或五级记分制（五级为优秀、良好、

中等、及格、不及格）。二者相互对应为：优秀（100-90分）、良好（89-80分）、中等（79-70分）、

及格（69-60 分）、不及格（59分以下）。学生按照《专业写生教学大纲》完成各类教学任务，经

考核合格者，给予相应学分。

2. 学生成绩评定原则上应呈正态分布，严格控制优秀成绩的比例。

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一）协同育人单位
序
号

单位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桂林海川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2 桂林一枝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3 桂林中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4 桂林东西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5 广州帝豪设计桂林分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6 香港观止廊酒店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7 桂林点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8 广西华蓝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9 桂林市 088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10 桂林市工业设计院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11 中物联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桂林分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12 中国建材地勘广西总队国土空
间规划院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13 广西业之峰智慧家设计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14 桂林厘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15 桂林市皓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16 桂林市卓艺绘视界艺术培训有
限公司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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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重点改革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桂林学院卓越设计人才培养与实

践基地，实行“工作室双导师负责制”，开展“工作室教学”模式。同时，聘请企业一线设计师把

企业的工作、管理模式引入课堂教学，实现学校、企业双导师教学，使学生体会在“工作中学习，

在学习中工作”的理想状态，进而开展相关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的培养等教学工作，

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

2．要求：大学与设计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政府引导、大学主导、设计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

原则，要求由大学的专任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总体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同时积极

引导设计界的设计师、设计经理等参与到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工作中来，以优化艺术设计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方式，丰富合作培养的内涵，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打通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在企业开展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五学期 4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七学期 4周 社会实践 必修 任务式教学

第八学期
第 1～14周 14周 专业实习 必修 采用双导师制进行指导

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总学时
工作室导师授

课学时
在企业

授课学时
备注

YB36008141 工作室协同育人课程○劳 必修 4 68 51 17 无

合计 4 68 51 17

（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大学任课教师与企业导师双向考核的方式开展，任何一方的考核

不合格视为该课程不合格，课程考核总分采用大学任课教师和企业导师各自考核分数按一定权重相

累加的方式计算。

八、国（境）外学习或实习实施计划

（略）

九、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环境设计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4：环境设计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165



附
表
：

环
境
设
计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

TB
39
00
71
01
/

TB
39
00
61
81

大
学
英
语
Ⅰ
/基

础
泰
语
Ⅰ
/基

础
越
南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艺
术
、
体
育
类
专
业
选
择

开
设
基
础
泰
语
和
基
础
越
南

语
，
不
选
的
课
程
删
除
）
，

其
他
专
业
学
生
可
选
修
，
下

同
。

—
—

TB
39
00
71
12
/

TB
39
00
71
02
/

TB
39
00
61
82

大
学
英
语
Ⅱ
/ 基

础
泰
语
Ⅱ
/ 基

础
越
南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

TB
39
00
71
03
/

TB
39
00
61
83

大
学
英
语
Ⅲ
/ 基

础
泰
语
Ⅲ
/ 基

础
越
南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71
14
/

TB
39
00
71
04
/

TB
39
00
61
84

大
学
英
语
Ⅳ
/ 基

础
泰
语
Ⅳ
/ 基

础
越
南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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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创○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1
26
.4

14
.6

92
8

56
0

36
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3,
5,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3,
5,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3,
5,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3,
5,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7

32
.4

14
.6

10
30

66
2

36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80
11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21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4
3

1
68

51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31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3
2

1
51

34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1
02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理
论

2
1

1
34

17
17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6
71

设
计
概
论

1.
5

1.
5

—
—

25
25

0
1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03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2
2

—
—

34
34

0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20

摄
影
基
础

3
2

1
51

34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41

手
绘
表
现

2
1

1
34

17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基
础
小
计

18
12
.5

5.
5

30
9

21
2

97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15
71

建
筑
制
图

3
2

1
51

34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21
51

人
体
工
程
学

2
1

1
34

17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2
31

材
料
与
构
造

3
2

1
51

34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5
92

模
型
设
计
与
制
作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31
12

居
住
空
间
设
计

4
3

1
68

51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27
70

景
观
设
计
初
步

3
2

1
51

34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5
10

家
具
与
软
装
设
计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3
61

工
程
预
算

2
1

1
34

17
17

5
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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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核
心
小
计

23
15

8
39
1

25
5

13
6

必
修

小
计

41
27
.5

13
.5

70
0

46
7

23
3

选 修

设
计
工
具

ZX
36
00
31
40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3
2

1
51

34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7
42

PS
软
件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36

3D
m
ax

软
件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50

C
A
D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51

A
I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61

A
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71

Sk
et
ch
up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81

Pr
em

ie
r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3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审
美

ZX
36
00
20
34

装
饰
图
案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2
41

设
计
美
学

4
3

1
68

51
17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21

民
间
建
筑
传
承
与
创
新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技
术

ZX
36
00
52
03

居
住
区
景
观
规
划
与
设
计

4
3

1
68

51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5
31

照
明
设
计

2
1

1
34

17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7
00

公
共
设
施
设
计

2
1

1
34

17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6
41

商
业
空
间
设
计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9
11

展
示
空
间
设
计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5
80

景
观
植
物
设
计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1
71

办
公
空
间
设
计

5
4

1
85

68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7
40

快
题
设
计

3
2

1
51

34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7
04

公
共
空
间
景
观
规
划
与
设
计

5
4

1
85

68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31

民
宿
空
间
设
计

3
2

1
51

34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拓
展

ZX
36
00
81
91

空
间
符
号
与
视
传
设
计

2
1

1
34

17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11

空
间
地
域
规
划
设
计

2
1

1
34

17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72
90

数
字
化
环
境
设
计

2
1

1
34

17
17

4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4
91

建
筑
设
计
基
础

3
2

1
51

34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41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概
论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6
26

10
61
2

44
2

17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7

53
.5

23
.5

13
12

90
9

40
3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Y
B
36
00
82
51

工
艺
美
术
拓
展

4
3

1
68

51
17

5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Y
B
36
00
81
61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拓
展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Y
B
36
00
81
43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劳

4
3

1
68

51
17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9

3
20
4

15
3

51
选 修

Y
X
36
00
73
42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Y
X
36
00
81
81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创

4
3

1
68

51
17

6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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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2
4

27
2

20
4

68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2
—
—

2
(4

周
)

—
—

(4
周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9
91

专
业
写
生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9
71

专
业
考
察

1.
5

0
1.
5

3
周

0
3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1
91

毕
业
设
计

4
0

4
12

周
0

12
周

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8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0
—
—

20
38

周
—
—

3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0

—
—

20
38

周
—
—

38
周

必
修

合
计

11
4
学

分
62
.9

学
分

51
.1

学
分

18
32

学
时

+3
8
周

11
80

学
时

65
2
学

时
+3
8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6
学

分
35

学
分

11
学

分
78
2
学

时
59
5
学

时
18
7
学

时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学

分
97
.9

学
分

62
.1

学
分

26
14

学
时

+3
8
周

17
75

学
时

83
9
学

时
+3
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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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设
计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1）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

TB
39
00
71
01
/

TB
39
00
61
81

大
学
英
语
Ⅰ
/基

础
泰
语
Ⅰ
/基

础
越
南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艺
术
、
体
育
类
专
业
选
择
开
设

基
础
泰
语
和
基
础
越
南
语
，
不
选

的
课
程
删
除
）
，
其
他
专
业
学
生

可
选
修
，
下
同
。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体
育
学
类
、
舞
蹈
学
专
业
请
删
除
。

下
同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5
.2
5

10
.6
5

4.
6

31
1

20
3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0
.6
5

4.
6

31
1

20
3

10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80
11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21

二
维
构
成
基
础

4
3

1
68

51
17

考
试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31

三
维
构
成
基
础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51
02

设
计
思
维
与
创
新
理
论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6
71

设
计
概
论

1.
5

1.
5

—
—

25
25

0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7.
5

3.
5

19
0

12
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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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7.
5

3.
5

19
0

12
7

63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2

2
周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2
2
周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8
.2
5

18
.1
5

10
.1

50
1

34
0

17
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8
.2
5

18
.1
5

10
.1

50
1

33
0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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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2）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

TB
39
00
71
02
/

TB
39
00
61
82

大
学
英
语

II
/ 基

础
泰
语

II
/ 基

础
越
南
语

I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25

3.
25

3
15
4

73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25

4.
25

3
17
1

90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6
00
17
03

世
界
现
代
设
计
史

2
2

—
—

34
34

0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7
20

摄
影
基
础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80
41

手
绘
表
现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2
11
9

85
34

选
修

设
计
工
具

ZX
36
00
31
40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7
42

PS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0
36

3D
m
ax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审
美

ZX
36
00
20
34

装
饰
图
案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2
41

设
计
美
学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2
11
9

85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4

10
4

23
8

17
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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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9
91

专
业
写
生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5

—
—

1.
5

3
周

—
—

3
周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4
.7
5

8.
25

6.
5

27
3

15
8

11
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7
5

14
.2
5

8.
5

40
9

26
0

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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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3）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71
13
/

TB
39
00
71
03
/

TB
39
00
61
83

大
学
英
语

II
I/ 基

础
泰
语

II
I/ 基

础
越
南
语

II
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25

3.
25

3
15
4

73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25

4.
25

3
17
1

90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15
71

建
筑
制
图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21
51

人
体
工
程
学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2
31

材
料
与
构
造

3
2

1
51

34
17

必
修

小
计

8
5

3
13
6

85
51

选 修
设
计
工
具

ZX
36
00
80
71

Sk
et
ch
up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ZX
36
00
10
50

C
A
D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51

A
I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61

A
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0
81

Pr
em

ie
re

软
件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1
5

27
2

18
7

85

17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4
.2
5

8.
25

6
29
0

15
8

13
2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7

2
15
3

11
9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15
.2
5

8
44
3

27
7

16
6

175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

TB
39
00
71
04
/

TB
39
00
61
84

大
学
英
语

IV
/基

础
泰
语

IV
/基

础
越
南
语

IV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选 修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15
92

模
型
设
计
与
制
作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31
12

居
住
空
间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27
70

景
观
设
计
初
步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0
7

3
17
0

11
9

51

选 修

设
计
技
术

ZX
36
00
52
03

居
住
区
景
观
规
划
与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5
31

照
明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ZX
36
00
57
00

公
共
设
施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拓
展

ZX
36
00
72
90

数
字
化
环
境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1
91

空
间
符
号
与
视
传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11

空
间
地
域
规
划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4

2
10
2

68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1
5

27
2

18
7

85

176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1
.2
5

14
.2
5

7
40
9

26
0

14
9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4

2
10
2

68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7
.2
5

18
.2
5

9
51
1

32
8

18
3

177



【
第
五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三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3

—
—

51
51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3.
25

3.
25

—
—

69
69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6
00
15
10

家
具
与
软
装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B
36
00
13
61

工
程
预
算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3

2
85

51
34

选 修

设
计
技
术

ZX
36
00
16
41

商
业
空
间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19
11

展
示
空
间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5
80

景
观
植
物
设
计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拓
展

ZX
36
00
82
21

民
间
建
筑
传
承
与
创
新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24
91

建
筑
设
计
基
础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2
11
9

85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8
4

20
4

13
6

6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2
51

工
艺
美
术
拓
展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3
1

68
5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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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25

6.
25

3
17
1

12
0

5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8

2
17
0

13
6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9
.2
5

14
.2
5

5
34
1

25
6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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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35
3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设
计
技
术

ZX
36
00
11
71

办
公
空
间
设
计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5
门
）

ZX
36
00
57
40

快
题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57
04

公
共
空
间
景
观
规
划
与
设
计

5
4

1
85

68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ZX
36
00
82
31

民
宿
空
间
设
计

3
2

1
51

34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设
计
拓
展

ZX
36
00
82
41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概
论

2
1

1
34

17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

6
2

13
6

10
2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6
00
81
61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拓
展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Y
X
36
00
73
42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培
训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Y
X
36
00
81
81

设
计
竞
赛
实
务
○创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

6
2

13
6

10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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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4.
25

3.
25

1
86

69
17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3
10

3
22
1

17
0

51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7
.2
5

13
.2
5

4
30
7

23
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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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
—

18
1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Y
B
36
00
81
43

工
作
室
协
同
育
人
课
程

4
3

1
68

51
17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68

51
17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1

10
2

85
1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创

（
1）

—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劳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9
71

专
业
考
察

1.
5

0
1.
5

3
周

0
3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SB
36
00
11
91

毕
业
设
计

4
0

4
12

周
0

12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5.
5

15
周

—
—

15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5

5.
5

15
周

—
—

15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75

3.
25

6.
5

86
+1
5

周
69

17
+1
5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9.
75

3.
25

6.
5

86
+1
5

周
69

17
+1
5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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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

TB
39
01
01
78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8）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
—

18
18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18
18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创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劳

1
—
—

1
—
—

—
—

—
—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7
—
—

7
14

周
—
—

14
周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
—

11
18

周
—
—

1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
—

11
18

周
18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2
5

1.
25

11
18

学
时

+1
8
周

18
18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1.
25

11
18

学
时

+1
8
周

18
1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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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4 ：
环
境
设
计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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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环境设计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余航（环境设计专业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贺 雷（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副教授）

葛之刚（城市设计学院教学副院长，副教授）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刘 涛（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燕敏（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 婷（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视觉传达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教学行政人员：齐明涛（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严乐（环境设计专业，副教授）

毕业生代表：

张宝文（桂林学院 2014级环境设计专业，广西大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师）

王 鹏（桂林学院 2014级环境设计专业，广西兴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

黄晗阳（桂林学院 2014级环境设计专业，南宁中庭装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陶鑫博（桂林学院 2014级环境设计专业，柳州市建筑设计科学研究院，测绘员）

农建楷（桂林学院 2015级环境设计专业，广西方泽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谢欣妤（桂林学院 2015级环境设计专业，广西上东大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

蒋春明（桂林学院 2015级环境设计专业，百色紫名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

张 建（桂林学院 2015级环境设计专业，柳州牙克石东成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设计师）

高年级学生代表：

徐长芳（2021级环境设计专业）

田 康（2021级环境设计专业）

黄子曦（2022级环境设计专业）

蒋文梽（2022级环境设计专业）

用人单位代表：

邓茹强（桂林建筑设计院，高级建筑师）

徐松青（广西盛丰建设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

韦灵芸（广西辰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苏统伟（海南瑞超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王小英（灵川自然资源规划测绘院，测绘员）

王子彧（中匠民大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经理）

企业行业代表：

胡华中（桂林沃尔特斯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经理）

尹科栾（南宁草堂营建文化咨询有限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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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新元（江西远宝建筑工程公司，设计师）

张 娇（六盘水红果开发区泓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杨惠延（深圳地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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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20
24

年
版
）

课
程
模
块

课
程
系
列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修
读
要
求

人
文
社
科
类

“
四
史
”

党
史

1
17

2 、
3
学
期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所
有
学
生
至
少
应
选
择
修
读
其
中

1
门

新
中
国
史

1
17

2、
3
学
期

考
查

改
革
开
放
史

1
17

2、
3
学
期

考
查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1
17

2、
3
学
期

考
查

语
言
文
学

大
学
语
文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人
文
学
院

所
有
学
生
至
少
应
选
择
修
读
其
中

1
门

应
用
文
写
作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口
语
表
达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经
典
诵
读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中
国
历
史
与
文
化

传
承

中
国
传
统
优
秀
道
德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至
善
学
院

理
工
类
、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人
文
社
科
类
课
程
（
不
含
“
四
史
”
和
“
语

言
文
学
”
）
2
学
分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广
西
民
族
文
化
概
览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社
会
公
益
创
业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中
国
红
色
文
化
精
神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中
国
民
俗
旅
游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语
言
技
能

英
语
科
目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人
文
学
院

中
国
文
化
概
况
（
英
语
）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泰
语
入
门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越
南
语
入
门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社
会
科
学
与
经
济

管
理

新
媒
体
与
生
活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中
外
广
告
案
例
分
析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管
理
工
程
学
院

现
代
企
业
管
理
艺
术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管
理
工
程
学
院

经
济
学
说
史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商
务
谈
判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宪
法
法
律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教
育
学

中
外
教
育
史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教
师
综
合
素
质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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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模
块

课
程
系
列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修
读
要
求

理
工
科
技
类

理
学

趣
味
数
学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文
科
类
（
含
艺
术
类
）
专
业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理
工
科
技
类
课
程

2
学
分
。

趣
味
数
理
统
计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科
技
与
生
活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工
学

多
媒
体
应
用
技
术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数
据
科
学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数
据
可
视
化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趣
味
计
算
机
科
学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趣
味

Py
th
on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低
代
码
开
发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趣
味
电
子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文
本
处
理
高
级
技
术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数
据
存
储
与
管
理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演
示
文
稿
高
级
制
作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微
课
制
作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数
据
库
基
础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图
像
处
理
基
础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实
用
焊
接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生
态
文
明

自
然
资
源
保
护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绿
色
设
计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生
态
建
设
与
绿
色
地
球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体
育
劳
育
类

运
动
与
健
康

户
外
运
动
基
础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非
体
育
类
专
业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运
动

与
健
康
类
课
程

0.
5
学
分

生
活
与
健
康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运
动
损
伤
与
急
救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劳
动
通
论
（
慕
课
）

0.
5

34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类

思
想
素
质
养
成

中
华
法
文
化
的
制
度
解
读

0.
5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此
类
课
程
成
绩
可
根
据
匹
配
度
或
关
联

度
，
转
换
为
人
文
社
科
类
、
理
工
科
技
类
、

体
育
劳
育
类
课
程
学
分
。

政
治
觉
悟
提
升

当
代
中
国
外
交

0.
5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创
造

创
造
性
思
维
与
创
新
方
法

0.
5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育
项
目

球
类
运
动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有
氧
健
身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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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模
块

课
程
系
列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修
读
要
求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创
新
创
业
通
用
能

力
培
养

生
活
中
的
艺
术
设
计
与
创
新
实
践

2
34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短
视
频
剪
辑
全
攻
略

2
34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从
0
到

1-
-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模
拟

1
25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财
务
数
据
会
说
话

2
34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轻
松
搞
定
进
出
口
—
—
报
关
操
作
与

技
巧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教
你
一
双
慧
眼
—
—
商
业
价
值
判
断

与
评
估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法
律
实
务
与
案
例
解
析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人
工
智
能
与
创
新
设
计

2
34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创
新
思
维
与
演
讲
口
才

1
25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团
队
健
康
管
理

1
25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备
注

所
有
学
生
应
至
少
修
读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4
学
分
（
不
含
“
四
史
”
和
“
语
言
文
化
”
各

1
学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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